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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 

 

1.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與 廣 東 省 政 府 於 2002 年 4 月 達 成 共 識 ， 同 意 盡 最 大 努

力 ， 將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(即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和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)內 的

二 氧 化 硫 (SO2)、 氮 氧 化 物 (NOx)、 可 吸 入 顆 粒 物 (PM10) [或 稱 可 吸 入

懸 浮 粒 子 (RSP)] 及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(VOC)的 人 為 排 放 量 ， 以 1997

年 為 參 照 基 準，在 2010 年 或 之 前 分 別 削 減 40%、20%、55% 和 55%。

以 上 共 識 建 基 於 當 時 就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內 的 經 濟、人 口、用 電 量 及 行

車 里 數 作 的 預 測，即 以 1997 年 為 參 照 基 準，到 2010 年 將 會 分 別 增 加

150%、 20%、 130% 和 190%。 兩 地 政 府 亦 隨 即 發 表 聯 合 聲 明 ， 同 意

通 過 減 排 措 施 及 實 踐 以 上 目 標，以 大 幅 改 善 整 個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空

氣 質 素 和 煙 霧 問 題 。  

 

2. 粵 港 持 續 發 展 與 環 保 合 作 小 組 ﹝ 合 作 小 組 ﹞ 於 2003 年 12 月 通 過 了

《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空 氣 質 素 管 理 計 劃 》 ， 當 中 包 括 一 系 列 的 防 治 措

施 ﹔ 並 由 珠 江 三 角 洲 空 氣 質 素 管 理 及 監 察 專 責 小 組 ﹝ 專 責 小 組 ﹞ 不

時 回 顧 該 管 理 計 劃 的 執 行 進 度 和 成 效，每 年 向 合 作 小 組 轄 下 的 專 家 小

組 滙 報，並 按 需 要 作 出 更 新 管 理 計 劃 的 建 議，且 提 交 合 作 小 組 審 議 。 

 

3. 由 於 近 年 區 內 的 經 濟 發 展 迅 速 ， 各 方 面 的 增 長 情 况 或 已 超 越 了 2002

年 所 作 的 預 測。因 此，雙 方 於 2006 年 11 月 開 展 了《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

空 氣 質 素 管 理 計 劃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﹝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﹞，共 同 回 顧

及 估 計 當 前 地 區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趨 勢 和 評 估 既 定 措 施 的 階 段 成 效，並 按

需 要 提 出 建 議 以 強 化 措 施 ， 增 大 減 排 力 度 ， 盡 力 爭 取 在 2010 年 實 現

已 訂 定 的 減 排 目 標 。  

 

4.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由 專 責 小 組 負 責 執 行，並 會 向 合 作 小 組 匯 報 研 究 結

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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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 染 物 排 放 量 估 算  

5. 粵 港 雙 方 經 參 考 國 際 上 的 慣 常 計 算 方 法 後，共 同 編 訂 了 一 套 適 用 於 兩

地 的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清 單 編 制 手 冊 ﹝《 編 制 手 冊 》﹞。《 中 期 回 顧 研

究 》採 用 該 手 冊 作 為 排 放 量 估 算 的 客 觀 基 礎，並 以 適 用 於 當 地 的 排 放

因 子 及 排 放 活 動 數 據，同 時 考 慮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外 已 有 的 研 究 成 果 及

估 算 經 驗 ， 對 區 內 各 類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作 出 科 學 的 估 算 。  

 

6. 為 了 更 準 確 地 反 映 當 年 的 實 際 排 放 狀 況，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按《 編 制

手 冊 》 就 1997 年 的 排 放 量 進 行 了 覆 算 。 同 時 ，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對

在 執 行《 管 理 計 劃 》前 的 2003 年 排 放 狀 況 作 出 估 算 1， 並 根 據 粵 港 兩

地 目 前 既 定 減 排 措 施 的 成 效 和 地 區 的 最 新 發 展 情 况 ， 預 測 2010 年 的

排 放 量 。  

 

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結 果  

7. 研 究 結 果 顯 示，香 港 特 區 的 經 濟、人 口、用 電 量 及 行 車 里 數，以 1997

年 為 參 照 基 準 ， 到 2010 年 將 會 分 別 增 加 72%、 11%、 43%和 8%。 在

既 定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下，預 計 於 2010 年，污 染 物 排 放 量 將 會 大 幅 遞 減 ﹔

即 SO2 減 至 3 萬 噸， NOx 減 至 9 萬 噸，PM1 0 減 至 0.5 萬 噸，及 VOC 

減 至 3 萬 噸 ， 較 1997 年 的 排 放 量 ， 分 別 削 減 54％ 、 25%、 58％ 、 55

％ ， 可 以 達 到 預 定 的 減 排 目 標 。  

 

8.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方 面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2010 年 經 濟 區 內 的 經 濟 、

人 口、用 電 量 及 行 車 里 數，將 較 1997 年 分 別 增 加 509%、56%、158%

和 319%，遠 較 2002 年 時 所 作 的 預 測 為 高。因 此，雖 然 廣 東 省 於 近 年

推 動 大 量 的 大 氣 污 染 防 治 措 施，令 各 類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均 有 削 減，但 在

急 速 的 經 濟 發 展 下 ， 預 計 於 2010 年 ， 該 區 內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將 仍 達

到 ： SO2 48 萬 噸 ， NOx 57 萬 噸 ， PM1 0 21 萬 噸 ， 及 VOC 23 萬 噸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為 檢 驗 《 編 制 手 冊 》 的 操 作 性 及 確 定 《 管 理 計 劃 》 執 行 前 的 排 放 情

況 ， 估 算 了 2003 年 的 排 放 量 。 同 時 ， 在 進 行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時 ， 整 個 地 區 2003 年

的 數 據 較 其 後 年 份 的 齊 備 ， 且 2003 年 為 1997 至 2010 年 之 間 的 中 間 年 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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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為 進 一 步 加 強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控 制 力 度，以 期 實 現 減 排 目 標，建 議 在

既 定 措 施 之 上，於 該 區 內 實 施 針 對 各 類 污 染 排 放 源 的 強 化 措 施 ﹔ 包 括

新 建 電 廠 脫 硝、實 施 更 嚴 格 的 地 方 鍋 爐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、加 強 含

VOC 產 品 行 業 清 潔 生 產、限 制 消 費 品 VOC 含 量、加 強 船 舶 污 染 排 放

控 制 等 。 在 實 施 以 上 強 化 措 施 後 ， 預 計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於 2010 年

的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將 可 進 一 步 遞 減，即  SO2 減 至 43 萬 噸，NOx 減 至 50

萬 噸 ， PM10 減 至 21 萬 噸 ， 及 VOC 減 至 18 萬 噸 ﹔ 較 1997 年 的 排 放

量，分 別 削 減 了 41%、20%、60%、56%，可 以 達 到 預 定 的 減 排 目 標 。 

 

10. 如 果 在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內 實 施 本 研 究 建 議 的 強 化 措 施 後，整 個 珠 江

三 角 洲 地 區 在 2010 年 的 預 測 排 放 量 將 會 減 至 ： SO2 46 萬 噸 ， NOx 60

萬 噸， PM1 0 21 萬 噸，及 VOC 21 萬 噸 ﹔ 相 比 1997 年 的 排 放 量，分 別

削 減 42%、 21%、 60%、 55%， 可 以 達 到 預 定 減 排 目 標 。  

 

表 1：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在 實 施 強 化 措 施 下 2010 年 的 排 放 量  

污 染 物  地 區  
1997 年  
排 放 量  
(千 噸 ) 

2010 年  
排 放 量  
(千 噸 ) 

2010 年  
排 放 量 削 減 率  

2010 年  
減 排 目 標

香 港 特 區   65.9 30.2 -54% 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732.5 431.3 -41% SO2 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798.3 461.6 -42% 

-40% 

香 港 特 區  123.3 92.8 -25% 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632.9 503.6 -20% NOx 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756.2 596.5 -21% 

-20% 

香 港 特 區  11.4 4.7 -58% 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519.5 207.5 -60% PM10 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530.9 212.2 -60% 

-55% 

香 港 特 區  68.9 31.0 -55% 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400.9 178.2 -56% VOC 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469.8 209.2 -55% 

-55% 

  
注 ：  由 於 採 用 四 捨 五 入 的 關 係 ， 文 中 各 列 表 的 總 和 及 百 分 比 並

不 一 定 與 只 採 用 表 內 數 字 運 算 所 得 的 結 果 一 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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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導 言  

 

1.1 背 景  

1.1.1 粵 港 雙 方 於 2002 年 共 同 完 成 《 珠 江 三 角 洲 空 氣 質 素 研 究 》 報 告 ，

並 在 粵 港 持 續 發 展 與 環 保 合 作 小 組 第 三 次 會 議 中 通 過 了 《 改 善 珠

江 三 角 洲 空 氣 質 素 的 聯 合 聲 明 》(簡 稱 “減 排 聯 合 聲 明 ”)，同 意 制 定

合 適 的 減 排 方 案 ， 共 同 執 行 管 理 計 劃 ， 盡 最 大 的 努 力 ， 把 珠 江 三

角 洲 地 區 (即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和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)內 的 二 氧 化 硫

(SO2)、 氮 氧 化 物 (NOx)、 可 吸 入 顆 粒 物 (PM1 0) [或 稱 可 吸 入 懸 浮 粒

子 (RSP)] 和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(VOC)的 排 放 量，以 1997 年 為 參 照

基 準 ， 分 別 削 減 40%、 20%、 55%及 55%。 雙 方 同 意 盡 力 爭 取 在

2010 年 達 到 這 個 減 排 目 標 ， 以 期 改 善 整 個 地 區 的 空 氣 質 素 和 煙 霧

問 題 。  

 

1.1.2 根 據 《 珠 江 三 角 洲 空 氣 質 素 研 究 》 報 告 的 預 測 ，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

內 的 經 濟 、 人 口 、 用 電 量 及 行 車 里 數 ， 以 1997 年 為 參 照 基 準 ， 在

2010 年 將 會 分 別 增 加 150%、20%、130% 和 190%。在 此 基 礎 上 ，

粵 港 雙 方 於 2003 年 12 月 通 過 了 《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空 氣 質 素 管 理

計 劃 》(簡 稱 “ 管 理 計 劃 ＂ )，並 且 在 粵 港 持 續 發 展 與 環 保 合 作 小 組

(簡 稱 “ 合 作 小 組 ＂ )之 下 成 立 了 珠 江 三 角 洲 空 氣 質 素 管 理 及 監 察

專 責 小 組 (簡 稱 “ 專 責 小 組 ＂ )，負 責 跟 進《 管 理 計 劃 》下 的 各 項 工

作，每 年 向 合 作 小 組 轄 下 的 專 家 小 組 滙 報，並 按 需 要 作 出 更 新《 管

理 計 劃 》 的 建 議 。 合 作 小 組 會 不 時 公 布 工 作 的 進 展 ， 讓 市 民 了 解

粵 港 在 改 善 區 域 空 氣 質 素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
 

1.1.3 隨 著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經 濟 社 會 的 急 速 發 展 ， 兩 地 首 長 在 2006 年 8

月 的 粵 港 合 作 聯 席 會 議 第 九 次 會 議 上 ， 同 意 開 展 《 管 理 計 劃 》 的

中 期 回 顧 ， 評 估 各 項 減 排 措 施 的 成 效 及 區 內 排 放 趨 勢 ， 制 定 相 應

策 略 和 強 化 措 施，盡 力 爭 取 在 2010 年 或 之 前 達 至 粵 港 共 同 訂 立 的

減 排 目 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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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4 《 珠 江 三 角 洲 空 氣 質 素 管 理 計 劃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(簡 稱 “ 中 期 回 顧

研 究 ＂ )於 2006 年 11 月 正 式 展 開 ， 由 《 專 責 小 組 》 的 兩 地 專 家 分

別 對 兩 地 進 行 研 究 。  

 

1.2 研 究 範 圍  

1.2.1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的 研 究 範 圍 覆 蓋 了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和 香 港 特

別 行 政 區 (統 稱 “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＂ )。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包 括 廣

州 、 深 圳 、 珠 海 、 東 莞 、 中 山 、 佛 山 、 江 門 、 惠 州（ 惠 城 、 惠 陽 、

惠 東 、 博 羅 ） 和 肇 慶 （ 端 州 、 鼎 湖 、 高 要 、 四 會 ） 。  

 
1.2.2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主 要 研 究 《 減 排 聯 合 聲 明 》 中 的 四 大 類 空 氣 污

染 物 的 排 放 ， 即 二 氧 化 硫 、 氮 氧 化 物 、 可 吸 入 顆 粒 物 和 揮 發 性 有

機 化 合 物 。  

 

1.2.3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以 1997 年 排 放 清 單 為 參 照 基 準 ﹝ 見 附 錄 1-1、

1-2 及 1-3﹞ ， 研 究 目 前 社 會 經 濟 的 狀 况 及 變 化 發 展 ， 回 顧 和 評 估

各 項 既 定 措 施 的 成 效 及 上 述 四 大 類 污 染 物 的 排 放 趨 勢 ， 並 根 據 評

估 結 果 ， 制 訂 相 應 策 略 及 建 議 適 合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採 用 的 強 化 防

治 措 施。有 關 結 果 及 建 議 將 向《 合 作 小 組 》滙 報，盡 力 爭 取 在 2010

年 或 之 前 達 至 粵 港 共 同 訂 立 的 減 排 目 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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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研 究 方 法 及 排 放 估 算 基 礎  

1.3.1 目 前 世 界 各 地 應 用 著 不 同 的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計 算 方 法 ， 粵 港 兩 地

以 往 也 有 各 自 的 估 算 方 法 。 為 統 一 雙 方 在 評 估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和 監

察 減 排 進 度 的 方 法 ， 粵 港 雙 方 經 參 考 國 際 上 的 慣 常 做 法 後 ， 共 同

編 訂 了 一 套 適 用 於 兩 地 的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清 單 手 冊 ， 名 為 《 珠 江

三 角 洲 地 區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清 單 編 制 手 冊 》(簡 稱 “編 制 手 冊 ”)。《 編

制 手 冊 》 的 內 容 參 考 了 美 國 USEPA AP-42、 歐 盟 CORINAIR、 聯

合 國  IPCC 和  UNDP 等 國 際 認 可 估 算 方 法 ， 並 於 2005 年 完 編 。  

 

1.3.2 是 次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即 以 《 編 制 手 冊 》 進 行 ， 不 單 為 兩 地 排 放

提 供 客 觀 估 算 基 礎 ， 亦 增 强 了 雙 方 結 果 的 可 比 性 。 按《 編 制 手 冊 》

的 指 引 ， 並 根 據 區 內 的 具 體 情 況 ， 地 區 內 的 排 放 源 可 分 類 納 入 發

電 廠 源 、 工 業 源 、 交 通 源 、 含 VOC 產 品 源 和 其 他 排 放 源 五 大 類 ，

而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有 就 四 大 類 污 染 物 按 各 排 放 源 進 行 分 析 ， 並

表 列 排 放 清 單 。  

 

1.3.3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主 要 分 兩 個 階 段 進 行 ﹕ 第 一 階 段 是 排 放 清 單 的

估 算 和 評 估 管 理 計 劃 中 各 項 既 定 措 施 對 達 至 2010 年 減 排 目 標 的 貢

獻 ﹔ 第 二 階 段 則 根 據 第 一 階 段 的 結 果 而 考 慮 未 來 的 工 作 ， 並 提 出

適 切 建 議 ， 推 行 强 化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達 標 。  

 

1.3.3.1 第 一 階 段  

 《 編 制 手 冊 》 在 2005 年 完 編 後 ， 先 後 被 採 用 於 覆 算 1997 年 及

估 算 2003 年 兩 地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。  

 與 此 同 時 ， 粵 港 雙 方 分 別 收 集 和 整 合 現 時 當 地 各 項 既 定 防 治 減

排 措 施 和 其 他 相 關 資 料，並 根 據 這 些 資 料 就 2010 年 各 類 污 染 物

在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下 的 排 放 量 作 出 估 算 。  

 根 據 1997 年 的 排 放 量 及 2010 年 的 排 放 量 預 測，評 估 2010 年 排

放 量 削 減 率 與 減 排 目 標 的 差 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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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.3.2 第 二 階 段  

 根 據 第 一 階 段 所 得 結 果 ， 研 究 雙 方 加 入 強 化 防 治 措 施 的 需 要 。  

 分 析 各 項 可 行 的 強 化 措 施 的 減 排 能 力 ， 確 定 達 至 減 排 目 標 所 需

的 可 行 強 化 措 施 。  

 建 議 雙 方 政 府 進 一 步 推 行 的 強 化 防 治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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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003 年 排 放 清 單 估 算 結 果  

 

2.1 估 算 2003 年 排 放 清 單 的 原 因  

2.1.1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為 檢 驗 《 編 制 手 冊 》 的 操 作 性 及 確 定 《 管 理 計

劃 》 執 行 前 的 排 放 情 況 ， 估 算 了 2003 年 的 排 放 量 。 同 時 ， 在 進 行

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時，整 個 地 區 2003 年 的 數 據 較 其 後 年 份 的 齊 備，

且 2003 年 為 1997 至 2010 年 之 間 的 中 間 年 份 。  

 

2.2 香 港 特 區 2003 年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清 單  

2.2.1 參 照 《 編 制 手 冊 》 估 算 方 法 ，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對 2003 年 香 港 特

區 的 大 氣 污 染 源 排 放 量 進 行 了 估 算 ， 各 類 污 染 物 的 排 放 量 總 結 如

下 。 詳 情 見 附 錄 2-1 :  

 

表 2-1 :香 港 特 區 2003 年 的 污 染 源 排 放 估 算 ﹝ 單 位 ： 千 噸 ﹞  

香 港 特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SO2  NOx  PM10  VOC#  

發 電 廠 源  83.9  
(91%) 

54.8 
(49%)  

2.3 
(32%)  

0.4  
(1%) 

工 業 源   2.1  
(2%) 

 8.5  
(8%) 

1.2  
(17%) 

7.0  
(16%) 

交 通 源   5.0  
(5%) 

45.7 
(41%)  

3.5  
(49%) 

10.7  
(24%) 

含 VOC 產 品 源  -  -  -  25.5  
(58%) 

其 他 排 放 源   0.7 
(1%) 

 1.9 
(2%) 

0.1 
(2%) 

0.6  
(1%) 

總 和  91.8  110.9  7.1  44.3  
 

2.2.2 整 體 而 言 ， 2003 年 在 香 港 特 區 所 排 放 的 SO2 非 常 之 大 部 分 來 自 發

電 廠 源 （ 佔 91%） ﹔ NOx 大 部 分 來 自 發 電 廠 源 （ 佔 49%） 和 交 通

源（ 佔 41%）﹔ PM10 大 部 分 來 自 交 通 源（ 佔 49%）和 發 電 廠 源（ 佔

32%）﹔ 至 於 VOC 則 主 要 來 自 含 VOC 產 品 源（ 佔 58%），其 次 是

交 通 源 和 工 業 源 (共 佔 40%)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# 不含植物源，下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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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2003 年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清 單  

2.3.1 同 樣 地 ，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以 《 編 制 手 冊 》 為 基 礎 ， 對 2003 年 珠

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的 大 氣 污 染 源 排 放 量 進 行 估 算 ， 各 類 污 染 物 的 排

放 量 總 結 如 下 。 詳 情 見 附 錄 2-2:  

 

表 2-2: 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2003 年 的 污 染 源 排 放 估 算 ﹝ 單 位 ： 千

噸 ﹞ 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
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SO2  NOx  PM10  VOC 

發 電 廠 源  435.4 
(58%) 

144.0 
(22%) 

87.9 
(17%) 

2.1 
(<1%) 

工 業 源  237.1 
(32%) 

114.1 
(18%) 

352.6 
(67%) 

49.0 
(10%) 

交 通 源  46.1 
(6%) 

375.8 
(58%) 

75.0 
(14%) 

336.0 
(71%) 

含 VOC 產 品 源  -  -  -  72.7 
(15%) 

其 他 排 放 源  26.6 
(4%) 

14.0 
(2%) 

10.1 
(2%) 

13.3 
(3%) 

總 和  745.2 647.9 525.7 473.0 
 

2.3.2   整 體 而 言 ， 2003 年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排 放 的 SO2 大 部 分 來 自 發 電

廠 源（ 佔 58%）和 工 業 源（ 佔 32%）﹔ NOx 大 部 分 來 自 交 通 源（ 佔

58%），其 次 是 發 電 廠 源 和 工 業 源 (共 佔 40%)﹔ PM10 大 部 分 來 自 工

業 源 （ 佔 67%） ﹔ 至 於 VOC 則 主 要 來 自 交 通 源 （ 佔 71%） 。  

 
2.4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2003 年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清 單  

2.4.1 綜 合 上 述 結 果 ，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2003 年 污 染 物 排 放 總 量 如 下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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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3: 2003 年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污 染 源 排 放 量 ﹝ 單 位 ： 千 噸 ﹞  
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SO2  NOx  PM10  VOC 

發 電 廠 源  519.3 
(62%) 

198.8  
(26%) 

 90.2 
 (17%) 

2.4   
(<1%) 

工 業 源  239.3  
(29%) 

122.5  
(16%) 

353.7 
(66%) 

55.9 
(11%) 

交 通 源  51.2 
(6%) 

421.5  
(56%) 

78.5 
(15%) 

346.7 
(67%) 

含 VOC 產 品 源  -  -  -  98.2 
(19%) 

其 他 排 放 源  27.3   
(3%) 

15.9 
(2%) 

10.3 
(2%) 

14.0 
(3%) 

總 和  837.0 758.8 532.7 517.3 
   

 表 2-4: 2003 年 污 染 源 的 地 區 排 放 分 布 ﹝ 單 位 ： 千 噸 ﹞  

地 區  SO2  NOx PM10 VOC 

香 港 特 區  91.8 
(11%) 

110.9 
(15%) 

7.1 
(1%) 

44.3 
(9%)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745.2 
(89%) 

647.9 
(85%) 

525.7 
(99%) 

473.0 
(91%) 
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837.0 758.8 532.7 517.3 
 
2.5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1997 年 至 2003 年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的 變 化  

2.5.1 表 2-5 顯 示 了 香 港 特 區、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、以 及 整 個 珠 江 三 角 洲

地 區 自 1997 年 至 2003 年 間 的 排 放 量 變 化 。  

 

2.5.2 香 港 特 區 在 執 行 附 錄 3 內 所 列 的 多 項 減 排 措 施 下 ， 幾 乎 各 主 要 排

放 源 類 別 的 排 放 量 均 有 減 少 。 只 有 發 電 廠 因 以 更 多 的 煤 作 為 發 電

燃 料，使 該 類 別 的 二 氧 化 硫 放 量 增 加 了 3 萬 噸。總 體 而 言，在 1997

年 至 2003 年 期 間 ， 除 二 氧 化 硫 排 放 量 增 加 2.6 萬 噸 外 ， 香 港 特 區

的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減 少 了 10% - 38%。  

 

2.5.3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受 惠 於 區 內 產 業 結 構 優 化 、 工 業 技 術 水 平 提 升

及 落 實 執 行 附 錄 3 內 所 列 的 多 項 減 排 措 施 ， 包 括 淘 汰 落 後 產 能 、

限 制 燃 料 含 硫 量 、 頒 佈 新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、 和 加 大 治 理 力 度

等 ， 區 內 排 放 量 增 長 速 度 較 同 期 的 經 濟 增 長 速 度 為 低 ， 各 類 污 染



 13

物 排 放 量 的 升 幅 介 乎 1% - 18%。 不 過 由 於 發 電 量 和 機 動 車 數 量 的

快 速 增 長 ， 抵 銷 了 減 排 措 施 的 成 效 ， 因 此 發 電 廠 源 和 交 通 源 的 排

放 量 仍 然 分 別 增 加 了 11% - 44%。  

 

2.5.4 整 個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在 1997 至 2003 年 間 ， NOx 及 PM10 的 排 放 量

有 非 常 輕 微 增 長 ， 而 SO2 及 VOC 的 增 長 分 別 為 5%及 10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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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5 :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1997 年 至 2003 年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變 化 ﹝ 單 位 ： 千 噸 ﹞  

香 港 特 區 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主 要 污 染

源 類 別  SO2  NOx  PM10  VOC SO2  NOx  PM10  VOC SO2  NOx  PM10  VOC 
+29.4  -1.3  +105.2 +14.7 +24.9 +134.7 +13.4 +24.6 

發 電 廠 源  
(+54%) (-2%) 

*  *  
(+32%) (+11%) (+39%) 

*  
(+35%) (+7%) (+37%) 

*  

-1.8  -7.7  -12.4  -115.4 -62.4  -18.6  -2.0  -117.2 -70.1  -19.5  -14.4  
工 業 源  

(-46%) (-48%) 
*  

(-64%) (-33%) (-35%) (-5%) (-4%) (-33%) (-36%) (-5%) (-20%) 

-1.6  -3.3  -3.0  -6.9  +11.2  +59.7 +11.9  +102.8 +9.6  +56.4 +9.0  +95.9  
交 通 源  

(-24%) (-7%) (-46%) (-39%) (+32%) (+19%) (+19%) (+44%) (+23%) (+15%) (+13%) (+38%) 

-5.5  -9.6  -15.1  含 VOC 產

品 源  - - - 
(-18%) 

- - - 
(-12%) 

- - - 
(-13%) 

+11.7  +3.0  -12.1  -19.6  +11.6  +2.9  -12.2  -19.5  其 他 排 放

源  *  * * *  
(+79%) (+27%) (-54%) (-60%) (+74%) (+22%) (-54%) (-58%) 

+25.9  -12.4  -4.3  -24.6  +12.8 +15.0 +6.1  +72.2 +38.7 +2.6  +1.8  +47.6  
總 和  

(+39%) (-10%) (-38%) (-36%) (+2%) (+2%) (+1%) (+18%) (+5%) (+0%) (+0%) (+10%) 
* :  變 化 量 少 於 1 千 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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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2010 年 排 放 清 單 估 算 結 果  

 

3.1 主 要 發 展 指 標 預 測  

3.1.1 為 對 2010 年 香 港 特 區 及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進 行 評

估 ，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就 各 主 要 發 展 指 標 1997 年 至 2010 年 的 增

長 作 出 預 測 ， 並 與 《 珠 江 三 角 洲 空 氣 質 素 研 究 》 中 所 作 的 增 長 預

測 作 出 比 較 ， 如 表 3-1。  

 

 表 3-1: 1997 年 至 2010 年 的 增 長 預 測  

《 珠 江 三 角 洲 空 氣 質

素 研 究 》 的 增 長 預 測  
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 

的 增 長 預 測  
主 要 發 展 指 標  

香 港 特 區  珠 江 三 角  
洲 經 濟 區  香 港 特 區  珠 江 三 角

洲 經 濟 區  
本 地 生 產 總 值  74% 348% 72% 509% 
人 口  18% 19% 11% 56% 
用 電 量  24% 110%* 43% 158%* 
行 車 里 數  85% 203% 8% 319% 

 * 不 含 核 電 、 可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、 西 部 省 份 供 電  
 

3.1.2 與 《 珠 江 三 角 洲 空 氣 質 素 研 究 》 的 預 測 相 比 ，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

對 香 港 特 區 人 口 和 行 車 里 數 的 預 測 較 低 ， 但 卻 調 高 用 電 量 的 預

測 。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對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主 要 發 展 指 標 的 預 測

則 全 部 高 於 原 來 的 預 測 。  

 

3.2 2010 年 排 放 清 單 預 測 方 法  

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以 兩 地 過 往 的 排 放 趨 勢 作 為 基 礎 ， 再 考 慮 當 地

各 主 要 發 展 指 標 的 預 測 增 長 及 既 定 措 施 的 階 段 成 效 ， 預 測 兩 地

2010 年 的 排 放 量。這 些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包 括 了 在 達 成 2010 年 減

排 共 識 前 ， 粵 港 兩 地 已 分 別 訂 有 的 大 氣 污 染 管 治 策 略 (見 附 錄 3)；

及 自 減 排 目 標 訂 定 後 ， 粵 港 雙 方 《 管 理 計 劃 》 下 不 斷 強 化 的 防 治

措 施 (見 附 錄 4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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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香 港 特 區 的 2010 年 排 放 預 測  

3.3.1 二 氧 化 硫 (SO2) 

3.3.1.1 到 2010 年 ， 預 計 附 錄 4 內 防 治 措 施 對 SO2 的 減 排 成 效 如 下 :  

 

表 3-2-1 : 附 錄 4 的 防 治 措 施 在 2010 年 可 達 至 的 SO2 削 減 量  

香 港 特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主 要 防 治 措 施  SO2 削 減 量 #

(千 噸 )  

發 電 廠 源  

- 增 加 使 用 超 低 硫 燃 煤 和 天 然 氣 ； 
- 加 快 安 裝 減 排 裝 置 ；  
- 為 電 廠 訂 定 及 逐 步 收 緊 排 放 總

量 上 限  
 

63.4 

工 業 源  

- 鍋 爐 中 的 燃 油 燃 燒：工 業 柴 油 的

含 硫 量 由 0.5% 收 緊 至 0.005% 
- 建 築 工 地：工 業 柴 油 的 含 硫 量 由

0.5% 收 緊 至 0.005% 

1.0 

交 通 源  非 路 面 的 流 動 排 放 源 和 機 械：車 用 柴

油 的 含 硫 量 由 0.5% 收 緊 至 0.005% 0.4 

其 他 排 放 源  

- 商 用 及 家 用 燃 料：工 業 柴 油 的 含

硫 量 由 0.5% 收 緊 至 0.005% 
- 工 業 廢 物 的 焚 化 (閃 焰 除 外 )： 工

業 柴 油 的 含 硫 量 由 0.5% 收 緊 至

0.005% 
- 醫 院 廢 物 焚 化 /火 葬：工 業 柴 油 的

含 硫 量 由 0.5% 收 緊 至 0.005% 

0.7 

 削 減 總 量  65.5  
 

3.3.1.2 預 計 在 執 行 各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後 ， 2010 年 SO2 排 放 量 將 為 3 萬 噸 ：  

 

表 3-2-2 :  2010 年 執 行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後 的 SO2 排 放 量  

香 港 特 區 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SO2 排 放 量  (千 噸 ) 
發 電 廠 源  25.1  
工 業 源  <0.1  
交 通 源  5.1  
其 他 排 放 源  <0.1 
總 和  30.2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# 削 減 量 指 在 2010 年 時 ， 執 行 附 錄 四 措 施 前 後 的 排 放 量 差 別 ， 下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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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2 氮 氧 化 物  (NOx) 

3.3.2.1 到 2010 年 ， 預 計 附 錄 4 內 防 治 措 施 對 NOx 的 減 排 成 效 如 下 :  

 

表 3-3-1 : 附 錄 4 的 防 治 措 施 在 2010 年 可 達 至 的 NOx 削 減 量  

香 港 特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主 要 防 治 措 施  NOx 削 減 量  

(千 噸 )   

發 電 廠 源  

- 增 加 使 用 超 低 硫 燃 煤 和 天 然 氣 ； 
- 加 快 安 裝 減 排 裝 置 ；  
- 為 電 廠 訂 定 及 逐 步 收 緊 排 放 總

量 上 限  

16.7 

 削 減 總 量  16.7  
 

3.3.2.2 預 計 在 執 行 各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後，2010 年 NOx 排 放 量 將 為 9.3 萬 噸： 

 

表 3-3-2: 2010 年 執 行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後 的 NOx 排 放 量            

香 港 特 區 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NOx 排 放 量  (千 噸 ) 
發 電 廠 源  42.6 
工 業 源  2.7 
交 通 源  45.7 
其 他 排 放 源  1.9 
總 和  92.8  
 

3.3.3 可 吸 入 顆 粒 物  (PM10) 

3.3.3.1 到 2010 年 ， 預 計 附 錄 4 內 防 治 措 施 對 PM10 的 減 排 成 效 如 下 :  

表 3-4-1 : 附 錄 4 的 防 治 措 施 在 2010 年 可 達 至 的 PM10 削 減 量  

香 港 特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主 要 防 治 措 施  PM10 削 減 量

(千 噸 )   

發 電 廠 源  

- 增 加 使 用 超 低 硫 燃 煤 和 天 然 氣 ； 
- 加 快 安 裝 減 排 裝 置 ；  
- 為 電 廠 訂 定 及 逐 步 收 緊 排 放 總

量 上 限  

1.5  

工 業 源  建 築 工 地 ： 工 業 柴 油 的 含 硫 量 由

0.5%收 緊 至 0.005% <0.1  

交 通 源  非 路 面 的 流 動 排 放 源 和 機 械：車 用 柴

油 的 含 硫 量 由 0.5%收 緊 至 0.005% <0.1 

 削 減 總 量  1.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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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3.2 預 計 在 執 行 各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後，2010 年 PM10 排 放 量 將 為 0.5 萬 噸： 

 

表 3-4-2: 2010 年 執 行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後 的 PM10 排 放 量            

香 港 特 區 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PM10 排 放 量  (千 噸 ) 
發 電 廠 源  1.3 
工 業 源  0.5 
交 通 源  2.9 
其 他 排 放 源  0.1  
總 和  4.7  

 

3.3.4 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 (VOC) 

3.3.4.1 到 2010 年 ， 預 計 附 錄 4 內 防 治 措 施 對 VOC 的 減 排 成 效 如 下 :  

 

表 3-5-1 : 附 錄 4 的 防 治 措 施 在 2010 年 可 達 至 的 VOC 削 減 量  

香 港 特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主 要 防 治 措 施  VOC 削 減 量

(千 噸 )   

發 電 廠 源  

- 增 加 使 用 超 低 硫 燃 煤 和 天 然 氣 ； 
- 加 快 安 裝 減 排 裝 置 ；  
- 為 電 廠 訂 定 及 逐 步 收 緊 排 放 總

量 上 限  

<0.1  

工 業 源  

- 加 油 站：「 第 II 期 汽 體 回 收 系 統 」

可 減 少 加 油 時 95%的 VOC 排 放； 
- 印 刷 ： 限 制 印 墨 的 VOC 含 量 ，

以 及 平 版 熱 固 捲 筒 印 刷 機 的

VOC 排 放  

1.6  

含 VOC 產 品 源  

- 消 費 品：限 制 6 大 類 消 費 品 的 揮

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含 量 ；  
- 油 漆 塗 料：限 制 建 築 油 漆 塗 料 的

VOC 含 量  

8.7  

 削 減 總 量  10.3  
 

3.3.4.2 預 計 在 執 行 各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後，2010 年 VOC 排 放 量 將 為 3.1 萬 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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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5-2: 2010 年 執 行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後 的 VOC 排 放 量            

香 港 特 區 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VOC 排 放 量  (千 噸 ) 
發 電 廠 源  0.4 
工 業 源  4.9 
交 通 源  7.1 
含 VOC 產 品 源  18.1 
其 他 排 放 源  0.4 
總 和  31.0  

 

 

3.3.5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下 2010 年 排 放 量 削 減 率 與 減 排 目 標 的 差 距  

3.3.5.1 香 港 特 區 在 執 行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後 ， 2010 年 排 放 量 削 減 率 與 減

排 目 標 的 差 距 分 別 如 下 (詳 情 見 附 錄 5-1)：  

  

表 3-6:  香 港 特 區 1997 及 2010 年 排 放 量  

香 港 特 區  SO2  
(千 噸 )  

NOx  
(千 噸 )  

PM1 0  
(千 噸 )  

VOC 
(千 噸 )  

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下  
2010 年 排 放 量  30.2 92.8 4.7 31.0 

1997 年 排 放 量  65.9 123.3 11.4 68.9 
排 放 量 削 減 率  -54% -25% -58% -55% 
減 排 目 標  -40% -20% -55% -55% 

排 放 量 削 減 率 與 減 排 目 標

的 差 距  

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高 14 個

百 分 點  

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高 5 個

百 分 點  

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高 3 個

百 分 點  

達 標  

 

3.4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的 2010 年 排 放 預 測  

3.4.1 二 氧 化 硫 (SO2) 

3.4.1.1 到 2010 年 ， 預 計 附 錄 4 內 防 治 措 施 對 SO2 的 減 排 成 效 如 下 :  

 

表 3-7-1 : 附 錄 4 的 防 治 措 施 在 2010 年 可 達 至 的 SO2 削 減 量 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主 要 防 治 措 施  SO2 削 減 量  

(千 噸 )  

發 電 廠 源  

- 使 用 清 潔 能 源 發 電  
- 限 制 燃 料 含 硫 量  
- 關 停 小 火 電 機 組  
- 2010 年 ， 現 役 燃 煤 燃 油 機 組 全 部 加 裝 脫

7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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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主 要 防 治 措 施  SO2 削 減 量  

(千 噸 )  
硫 裝 置 ， 脫 硫 率 不 低 於 90%； 新 上 機 組

全 部 配 套 脫 硫 裝 置 ， 及 脫 硫 率 必 須 達 到

90%以 上  

工 業 源  
- 實 施 節 能 減 排 綜 合 性 工 作 方 案  
- 繼 續 分 批 淘 汰 各 類 二 氧 化 硫 或 煙 塵 污 染

嚴 重 的 生 產 工 藝 和 設 備  
87 

交 通 源  

- 建 設 區 域 快 速 輕 軌、快 速 幹 道 等 中 心 城 市

快 速 路 交 通 體 系  
- 重 點 城 市 禁 止 或 控 制 摩 托 車 行 駛  
- 機 動 車 輛 分 階 段 實 施 新 排 放 標 準  
- 強 化 在 用 車 的 監 督 管 理，加 強 在 用 車 的 年

檢 和 上 路 抽 檢，新 增 的 機 動 車 排 氣 達 標 率

達 100% 

51 

其 他 排 放 源  使 用 清 潔 能 源 發 電  6 
 削 減 總 量  916 

 

3.4.1.2 預 計 在 執 行 各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後，2010 年 SO2 排 放 量 將 為 48.1 萬 噸： 

 

表 3-7-2 :  2010 年 執 行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後 的 SO2 排 放 量 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

SO2 排 放 量  
(千 噸 ) 

發 電 廠 源  86 
工 業 源  315 
交 通 源  36 
其 他 排 放 源  44 
總 和  481 

 

3.4.2 氮 氧 化 物  (NOx) 

3.4.2.1 到 2010 年 ， 預 計 附 錄 4 內 防 治 措 施 對 NOx 的 減 排 成 效 如 下 :  

 

表 3-8-1 : 附 錄 4 的 防 治 措 施 在 2010 年 可 達 至 的 NOx 削 減 量 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主 要 防 治 措 施  NOx 削 減 量  

(千 噸 )   

發 電 廠 源  

- 收 緊 電 廠 排 放 標 準  
- 所 有 改 建、擴 建 燃 煤、燃 油 電 廠 須 採 用

低 氮 燃 燒 技 術  
- 推 動 已 建 燃 煤 燃 油 電 廠 安 裝 低 氮 燃 燒

器  

1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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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主 要 防 治 措 施  NOx 削 減 量  

(千 噸 )   

工 業 源  

- 實 施 節 能 減 排 綜 合 性 工 作 方 案  
- 實 施 各 工 業 行 業 十 一 五 發 展 規 劃，執 行

各 工 業 產 業 發 展 政 策，調 整 產 業 結 構 ，

改 進 生 產 工 藝  

53 

交 通 源  

- 建 設 區 域 快 速 輕 軌、快 速 幹 道 等 中 心 城

市 快 速 路 交 通 體 系  
- 重 點 城 市 禁 止 或 控 制 摩 托 車 行 駛  
- 機 動 車 輛 分 階 段 實 施 新 排 放 標 準  
- 強 化 在 用 車 的 監 督 管 理，加 強 在 用 車 的

年 檢 和 上 路 抽 檢，新 增 的 機 動 車 排 氣 達

標 率 達 100% 

578 

其 他 排 放 源  使 用 清 潔 能 源 發 電  2 
 削 減 總 量  783 
 

3.4.2.2 預 計 在 執 行 各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後 ， 2010 年 NOx 排 放 量 將 為 57.2 萬

噸 ：  

 

表 3-8-2: 2010 年 執 行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後 的 NOx 排 放 量           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

NOx 排 放 量   
(千 噸 ) 

發 電 廠 源  183 
工 業 源  120 
交 通 源  246 
其 他 排 放 源  23 
總 和  572 

 

3.4.3 可 吸 入 顆 粒 物  (PM10) 

3.4.3.1 到 2010 年 ， 預 計 附 錄 4 內 防 治 措 施 對 PM10 的 減 排 成 效 如 下 :  

 

 表 3-9-1 : 附 錄 4 的 防 治 措 施 在 2010 年 可 達 至 的 PM10 削 減 量 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主 要 防 治 措 施  PM10 削 減 量  

(千 噸 )  

發 電 廠 源  

- 所 有 新 建、改 建 和 擴 建 電 廠 要 配 套 建 設

煙 氣 脫 硫 和 煙 塵 淨 化 裝 置，同 時 安 裝 自

動 在 線 污 染 監 測 系 統  
- 嚴 格 執 行 收 緊 的 排 放 標 準  

8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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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主 要 防 治 措 施  PM10 削 減 量  

(千 噸 )  

工 業 源  

- 實 施 節 能 減 排 綜 合 性 工 作 方 案  
- 實 施 各 工 業 行 業 十 一 五 發 展 規 劃，執 行

各 工 業 產 業 發 展 政 策，調 整 產 業 結 構 ，

改 進 生 產 工 藝  
- 繼 續 分 批 淘 汰 各 類 二 氧 化 硫 或 煙 塵 污

染 嚴 重 的 生 產 工 藝 和 設 備  
- 水 泥 等 顆 粒 物 污 染 嚴 重 行 業 實 施 新 的

更 嚴 格 的 行 業 排 放 標 準  

280 

交 通 源  

- 建 設 區 域 快 速 輕 軌 、 快 速 幹 道 等 中 心

城 市 快 速 路 交 通 體 系  
- 重 點 城 市 禁 止 或 控 制 摩 托 車 行 駛  
- 機 動 車 輛 分 階 段 實 施 新 排 放 標 準  
- 強 化 在 用 車 的 監 督 管 理，加 強 在 用 車 的

年 檢 和 上 路 抽 檢，新 增 的 機 動 車 排 氣 達

標 率 達 100% 

147 

其 他 排 放 源  使 用 清 潔 發 電 廠 源  3 
 削 減 總 量  518 

 

3.4.3.2 預 計 在 執 行 各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後 ， 2010 年 PM10 排 放 量 將 為 21.4 萬

噸 ：  

 

表 3-9-2: 2010 年 執 行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後 的 PM10 排 放 量           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

PM10 排 放 量   
(千 噸 ) 

發 電 廠 源  10 
工 業 源  160 
交 通 源  30 
其 他 排 放 源  14 
總 和  214 

 

3.4.4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 (VOC) 

3.4.4.1 到 2010 年 ， 預 計 附 錄 4 內 防 治 措 施 對 VOC 的 減 排 成 效 如 下 :  

 

表 3-10-1: 附 錄 4 的 防 治 措 施 在 2010 年 可 達 至 的 VOC 削 減 排 放 量 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主 要 防 治 措 施  VOC 削 減 量  

(千 噸 )  
工 業 源  - 實 施 節 能 減 排 綜 合 性 工 作 方 案  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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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主 要 防 治 措 施  VOC 削 減 量  

(千 噸 )  
-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於 2010 年 實 施 儲

油 庫、汽 油 運 輸、加 油 站 油 氣 排 放 控

制 標 準  

交 通 源  

- 建 設 區 域 快 速 輕 軌、快 速 幹 道 等 中 心

城 市 快 速 路 交 通 體 系  
- 重 點 城 市 禁 止 或 控 制 摩 托 車 行 駛  
- 機 動 車 輛 分 階 段 實 施 新 排 放 標 準  
- 強 化 在 用 車 的 監 督 管 理，加 強 在 用 車

的 年 檢 和 上 路 抽 檢，新 增 的 機 動 車 排

氣 達 標 率 達 100% 

635 

其 他 排 放 源  

- 嚴 格 執 行 秸 稈 禁 燒 和 綜 合 利 用 管 理

辦 法 ， 實 現 珠 江 三 角 洲 農 業 廢 物 綜

合 利 用 率 90%以 上  
- 執 行 廣 東 省 高 毒 農 藥 替 代 工 作 方

案 ， 全 面 禁 止 甲 胺 磷 等 5 種 高 毒 農

藥 在 農 業 上 的 使 用  
- 推 廣 使 用 高 效 、 低 毒 、 低 殘 留 農 藥

以 及 對 環 境 友 好 、 能 降 低 及 緩 解 農

藥 污 染 的 劑 型  

6 

 削 減 總 量  681 
 

3.4.4.2 預 計 在 執 行 各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後 ， 2010 年 VOC 排 放 量 將 為 22.9 萬

噸 ：  

 

表 3-10-2: 2010 年 執 行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後 的 VOC 排 放 量           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

VOC 排 放 量   
(千 噸 ) 

發 電 廠 源  2 
工 業 源  43 
交 通 源  100 
含 VOC 產 品 源  76 
其 他 排 放 源  8 
總 和  229 

 

3.4.5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下 2010 年 排 放 量 削 減 率 與 減 排 目 標 的 差 距  

3.4.5.1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在 執 行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後 ， 2010 年 排 放 量 削

減 率 與 減 排 目 標 的 差 距 分 別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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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11: 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1997 及 2010 年 排 放 量 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SO2  
(千 噸 ) 

NOx  
(千 噸 ) 

PM10  
(千 噸 ) 

VOC 
(千 噸 ) 

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下

2010 年 排 放 量  481 572 214 229 

1997 年 排 放 量  732 633 520 401 
排 放 量 削 減 率  -34% -10% -59% -43% 
減 排 目 標  -40% -20% -55% -55% 

排 放 量 削 減 率 與 減 排

目 標 的 差 距  

未 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低 6 個 百

分 點  

未 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低 10 個

百 分 點  

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高 4 個 百

分 點  

未 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低 12 個

百 分 點  
 

3.5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2010 年 排 放 量 削 減 率 與 減 排 目 標 的 差 距  

3.5.1 綜 合 3.3.5 及 3.4.5 節 的 結 果 ，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在 執 行 《 既 定 防 治

措 施 》 下 ， 2010 年 排 放 量 削 減 率 與 減 排 目 標 的 差 距 分 別 為 ：  

 

表 3-12: 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1997 及 2010 年 排 放 量  
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SO2  
(千 噸 ) 

NOx  
(千 噸 ) 

PM10  
(千 噸 ) 

VOC 
(千 噸 ) 

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下

2010 年 排 放 量  511 665 219 260 

1997 年 排 放 量  798 756 531 470 
排 放 量 削 減 率  -36% -12% -59% -45% 
減 排 目 標  -40% -20% -55% -55% 

排 放 量 削 減 率 與 減 排 目

標 的 差 距  

未 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低 4 個

百 分 點  

未 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低 8 個

百 分 點  

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高 4 個

百 分 點  

未 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低 10 個

百 分 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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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應 對 策 略 及 強 化 措 施  

 

4.1 香 港 特 區  

4.1.1 香 港 特 區 在 推 行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後 ， 預 期 到 2010 年 ， 各 類 污 染

物 的 排 放 量 將 大 幅 減 少 至 :  SO2  3 萬 噸，NOx 9 萬 噸，PM1 0 0.5 萬 噸，

及 VOC 3 萬 噸 (詳 情 見 3.3 節 )﹔ 較 1997 年 的 排 放 量 ， 將 分 別 削 減

54%、 25%、 58%及 55%， 達 到 粵 港 兩 地 共 同 訂 立 的 減 排 目 標 。  

 

4.1.2 為 進 一 步 減 少 上 述 四 類 污 染 物 的 排 放 量 ， 香 港 特 區 現 正 研 究 下 列

新 的 強 化 措 施 並 進 行 相 關 諮 詢 ：  

 立 法 規 定 駕 駛 者 「 停 車 熄 匙 」 ；  

 將 歐 盟 V 期 車 用 柴 油 的 燃 油 稅 減 至 每 公 升 五 角 六 仙 ， 為 期 兩

年 ， 以 鼓 勵 本 地 市 場 盡 早 供 應 這 些 更 環 保 的 車 用 燃 料 ;  

 管 制 其 他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排 放 源 ， 如 工 業 溶 劑 ；  

 加 強 管 制 汽 油 和 石 油 氣 車 輛 廢 氣，包 括 使 用 路 邊 遙 測 儀 器 和 底

盤 式 功 率 機 進 行 廢 氣 測 試 ﹔  

 推 動 所 有 港 內 輪 船 使 用 高 質 燃 油 ;  

 應 用 高 新 科 技 以 推 行 汽 車 使 用 道 路 收 費 ;   

 減 少 非 路 面 用 建 築 設 備 及 車 輛 排 放 的 廢 氣 ； 以 及  

 進 一 步 減 少 專 利 巴 士 排 放 的 廢 氣 。  

 

4.2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
4.2.1 強 化 措 施  

4.2.1.1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在 推 行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後 ， 各 類 污 染 物 的 排

放 量 到 2010 年 時 ， 將 會 減 少 至 :  SO2  48 萬 噸 ， NOx  57 萬 噸 ， PM1 0  

21 萬 噸，及 VOC 23 萬 噸 (詳 情 見 3.4 節 )。雖 然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的 控

制 效 率 高 達 58% - 75%，但 隨 着 經 濟 急 速 發 展，污 染 物 的 排 放 也 迅

速 增 長 ， 故 此 預 計 至 2010 年 時 ， 除 PM10 排 放 量 足 以 達 至 預 期 的

減 排 目 標 外 ， SO2、 NOx 和 VOC 的 排 放 量 仍 會 高 於 目 標 排 放 量 ，

分 別 有 4.2 萬 噸 、 6.6 萬 噸 和 4.9 萬 噸 的 差 距 。 因 此 有 必 要 在 《 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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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防 治 措 施 》 的 基 礎 上 ， 推 行 進 一 步 的 強 化 控 制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在

2010 年 達 至 減 排 目 標 。  

 

 針 對 發 電 廠 源 的 強 化 措 施  

4.2.1.2 繼 續 深 化 氮 氧 化 物 污 染 控 制 ， 加 強 燃 燒 控 制 和 燃 燒 後 控 制 兩 個 類

別 的 控 制 手 段 。 在 加 強 燃 燒 控 制 方 面 ，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中 ， 已 要 求

所 有 改 建 、 擴 建 的 燃 煤 、 燃 油 電 廠 須 採 用 低 氮 燃 燒 技 術 ， 並 推 動

已 建 燃 煤 燃 油 電 廠 安 裝 低 氮 燃 燒 器 。 在 此 基 礎 上 ， 建 議 新 建 燃 煤

電 廠 必 須 採 取 脫 氮 處 理 的 措 施 。 經 統 計 ， 十 一 五 期 間 新 建 燃 煤 電

廠 機 組 容 量 佔 總 燃 煤 機 組 容 量 的 15%。  

 

 針 對 工 業 源 的 強 化 措 施  

4.2.1.3 目 前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工 業 鍋 爐 污 染 物 排 放 是 執 行 2002 年 開 始 實

施 的 廣 東 省 地 方 標 準《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限 值 》（ DB44/27-2001）。

建 議 研 究 於 2010 年 前 制 定 更 嚴 格 的 地 方 鍋 爐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

準 ， 減 低 工 業 源 燃 料 燃 燒 所 致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。 當 收 緊 標 準 後 ，

工 業 污 染 物 排 放 限 值 削 減 率 分 別 為 ： SO2  15%， NOx  30%， PM10 

10%。  

 

4.2.1.4  建 議 加 強 對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印 刷 企 業 推 行 清 潔 生 產 ， 使 用 符 合

環 保 行 業 標 準 的 印 刷 油 墨 （ 如 行 業 指 導 性 標 準 《 環 境 標 誌 產 品 技

術 要 求  膠 印 油 墨 》 以 及 《 環 境 標 誌 產 品 技 術 要 求  凹 印 油 墨 和 柔

印 油 墨 》 等 ） ， 促 進 大 部 分 印 刷 企 業 執 行 產 品 認 證 制 度 。 推 行 清

潔 生 產、使 用 符 合 產 品 認 證 要 求 的 油 墨 可 使 印 刷 行 業 總 體 VOC 排

放 減 少 58%。  

 

 針 對 交 通 源 的 強 化 措 施  

4.2.1.5  對 交 通 源 的 污 染 防 治 ， 除 對 機 動 車 嚴 格 按 照 國 家 機 動 車 各 項 排 放

標 準 中 規 定 的 實 施 日 期 如 期 實 行 排 放 控 制 之 外 ， 建 議 研 究 制 定 對

船 舶 排 放 的 污 染 控 制 措 施 ， 對 機 動 車 以 及 船 舶 均 進 行 排 放 控 制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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更 全 面 控 制 交 通 源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。  

 

4.2.1.6  國 際 海 事 組 織（ IMO）於 1997 年 新 增 了 國 際 防 止 船 舶 造 成 污 染 公

約 附 則 VI，於 2005 年 5 月 19 日 生 效。我 國 政 府 已 加 入 該 議 定 書，

並 於 2006 年 8 月 23 日 正 式 實 施 生 效 。 國 家 海 事 局 已 要 求 中 國 籍

國 際 航 行 船 舶 須 按 附 則 VI 第 6 條 規 定 取 得《 國 際 防 止 空 氣 污 染 證

書 》 ， 並 執 行 控 制 臭 氧 消 耗 物 質 、 氮 氧 化 物 、 硫 氧 化 物 、 揮 發 性

有 機 化 合 物 的 有 關 規 定 。 此 外 ，國 家 漁 業 船 舶 檢 驗 局 也 於 2003 年

4 月 頒 佈 了 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漁 業 船 舶 法 定 檢 驗 規 則 (柴 油 機 燃 油

管 路 防 火 、 防 止 船 舶 生 活 污 水 污 染 及 柴 油 機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試 驗 法

定 檢 驗 技 術 規 則 )》 。 國 家 環 保 總 局 已 開 始 制 定 國 家 《 船 用 柴 油 發

動 機 排 放 標 準（ 第 I、 II 階 段 ）》， 建 議 研 究 制 定 本 地 船 舶 污 染 控

制 相 關 策 略，並 於 2010 年 或 以 前 實 施 相 關 船 舶 排 放 標 準。實 施 該

項 強 化 措 施 ， 除 了 可 以 加 快 淘 汰 和 削 減 落 後 船 型 外 ， 還 可 促 使 珠

江 三 角 洲 的 內 河 船 舶 減 少 NOx  排 放 30%。  

 

 針 對 含 VOC 產 品 源 的 強 化 措 施  

4.2.1.7  全 面 推 行 油 漆 塗 料 生 產 企 業 清 潔 生 產 ， 採 取 強 制 審 核 和 自 願 申 報

相 結 合 的 方 法 ， 加 大 在 油 漆 塗 料 企 業 推 行 清 潔 生 產 的 力 度 。 對 油

漆 、 塗 料 工 業 行 業 ， 加 強 現 有 企 業 技 術 改 造 ， 推 行 清 潔 生 產 ， 限

制 及 淘 汰 高 污 染 塗 料 ， 鼓 勵 發 展 各 種 節 能 低 污 染 塗 料 產 品 。  

 

4.2.1.8 在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研 究 並 逐 步 推 行 含 VOC 產 品 標 籤 制 度，加 強

推 動 油 漆 、 塗 料 、 油 墨 生 產 企 業 以 及 家 用 殺 蟲 氣 霧 劑 、 洗 滌 劑 、

膠 粘 劑 等 家 用 含 VOC 消 費 品 生 產 企 業 環 境 標 誌 產 品 認 證 工 作，執

行 國 家 指 導 性 環 境 標 誌 產 品 技 術 要 求 標 準 ， 進 一 步 限 制 產 品 的

VOC 含 量 。  

 

4.2.1.9  對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內 出 售 的 家 用 殺 蟲 氣 霧 劑 、 洗 滌 劑 、 膠 粘 劑

等 家 用 含 VOC 消 費 品，要 求 其 生 產 廠 家 達 到 清 潔 生 產 要 求，促 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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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品 達 到 環 保 認 證 要 求。規 管 本 地 含 VOC 產 品 符 合 國 家 環 保 行 業

認 證 標 準 ， 可 使 VOC 削 減 30%以 上 。  

 

4.2.1.10  研 究 並 制 定 一 套 提 高 公 眾 意 識 的 計 劃，鼓 勵 市 民 使 用 低 VOC 含 量

的 產 品。應 用 含 VOC 產 品 標 籤 管 理 計 劃，可 提 供 充 分 資 料 讓 消 費

者 選 用 低 VOC 含 量 產 品 。  

 

 針 對 其 他 排 放 源 的 強 化 措 施  

4.2.1.11 按 照 針 對 工 業 源 的 強 化 措 施 ， 實 施 更 嚴 格 的 地 方 鍋 爐 大 氣 污 染 物

排 放 標 準 之 後 ， 除 工 業 鍋 爐 外 ， 在 地 方 鍋 爐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

規 管 範 圍 內 的 其 他 鍋 爐 （ 如 商 用 燃 料 行 業 中 的 鍋 爐 等 ） ， 亦 會 因

排 放 標 準 收 緊 而 相 應 減 低 污 染 物 的 排 放 。  

 

4.2.2 強 化 措 施 預 期 成 效  

4.2.2.1 綜 合 上 述 建 議 實 施 的 強 化 防 治 措 施 ，在 2010 年 ，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

區 各 種 污 染 物 的 排 放 量 在《既 定 防 治 措 施》的 基 礎 上 ， 將 額 外 有

不 同 程 度 的 削 減 ， 如 下 表 所 示 。  

   

  表 4-1:  至 2010 年 執 行 強 化 措 施 後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額 外 削 減 量 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
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
SO2 削 減 量

(千 噸 ) 
NOx 削 減 量

(千 噸 ) 
PM10 削 減 量  

(千 噸 ) 
VOC 削 減 量

(千 噸 ) 
發 電 廠 源  -  16 - -  
工 業 源  45 30 5 10 
交 通 源  -  20 - -  
含 VOC 產 品 源  -  -  -  41 
其 他 排 放 源  5 2 1 - 
總 額 外 削 減 量  50 68 6 51 

 

4.2.2.2 預 計 在 執 行 各 項 建 議 的 強 化 防 治 措 施 後 ，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在

2010 年 的 排 放 量 將 進 一 步 降 低 ， 並 可 達 至 粵 港 兩 地 共 同 訂 立 的 減

排 目 標 ， 如 下 表 所 示 (詳 情 見 附 錄 5-2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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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:執 行 強 化 措 施 後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於 2010 年 的 預 計 排 放 量 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SO2  
(千 噸 ) 

NOx  
(千 噸 ) 

PM10  
(千 噸 ) 

VOC 
(千 噸 ) 

強 化 措 施 下 2010 年 排 放 量  431.3 503.6 207.5 178.2 
1997 年 排 放 量  732.5 632.9 519.5 400.9 
排 放 量 削 減 率  -41% -20% -60% -56% 
減 排 目 標  -40% -20% -55% -55% 

排 放 量 削 減 率 與 減 排 目 標

的 差 距  

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高 1 個

百 分 點  

達 標  

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高 5 個

百 分 點  

達 標  
較 目 標 減

幅 高 1 個

百 分 點  
 

4.3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於 2010 年 的 排 放 量 預 測  

4.3.1 綜 合 4.1 及 4.2 節 的 結 果，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在 加 推 強 化 防 治 措 施

後 ， 區 內 2010 年 的 排 放 量 削 減 率 對 比 減 排 目 標 現 表 列 如 下 ：  

 

表 4-3: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在 實 施 強 化 措 施 後 於 2010 年 的 預 計 排 放 量  

污 染 物  地 區  
1997 年  

排 放 量 (A)
(千 噸 ) 

2010 年  
排 放 量 (B)

(千 噸 ) 

2010 年  
排 放 量 削 減 率  

(B-A)/A 

2010 年  
減 排 目 標

香 港 特 區   65.9 30.2 -54% 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732.5 431.3 -41% SO2 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798.3 461.6 -42% 

-40% 

香 港 特 區  123.3 92.8 -25% 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632.9 503.6 -20% NOx 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756.2 596.5 -21% 

-20% 

香 港 特 區  11.4 4.7 -58% 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519.5 207.5 -60% PM10 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530.9 212.2 -60% 

-55% 

香 港 特 區  68.9 31.0 -55% 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400.9 178.2 -56% VOC 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469.8 209.2 -55% 

-55% 

  

4.3.2 在 加 推 強 化 防 治 措 施 後，預 計 在 2010 年，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污

染 物 排 放 量 將 會 減 至 :  SO2 約 46 萬 噸 ， NOx 約 60 萬 噸 ， PM1 0

約 21 萬 噸 ， 及 VOC 約 21 萬 噸 ， 較 1997 年 的 排 放 量 ， 分 別 削

減 了 42%、 21%、 60%、 55%， 成 功 達 到 預 定 的 減 排 目 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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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3 而 根 據 兩 地 的 人 口 預 測 增 長 及 土 地 面 積 (表 4-4)，於 2010 年 珠 江 三

角 洲 地 區 的 排 放 率 ， 按 人 均 及 土 地 面 積 現 表 列 如 下 :  

 

表 4-4: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2010 年 的 預 計 人 均 及 土 地 面 積 排 放 率  

污 染 物  地 區  SO2 NOx PM10 VOC 
香 港 特 區  42 129  7 43 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86 101 41 36 

人 均 排 放 率  
(噸 /萬 人 ) 
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81 104 37 37 
香 港 特 區  27  84  4 28 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10  12  5  4 

土 地 面 積 排 放 率  
(噸 /平 方 公 里 ) 
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11  14  5 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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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總 結  

 

5.1 根 據 2003 年 排 放 量 的 估 算 及 2010 年 排 放 量 的 預 測，確 定 兩 地 落 實 執

行《既 定 防 治 措 施》﹝ 見 附 錄 3 及 4﹞ ， 可 大 幅 度 減 少 各 類 污 染 物 排

放 量 ， 有 助 雙 方 達 至 2010 年 的 減 排 目 標 。  

 

5.2 香 港 特 區 在 執 行 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後 ， 預 計 於 2010 年 ， 四 大 類 污 染

物 的 排 放 量 可 成 功 達 至 粵 港 共 同 訂 立 的 減 排 目 標 。  

 

5.3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在 高 於 原 先 估 計 的 經 濟 及 社 會 增 長 情 況 下，在《既

定 防 治 措 施》以 外，如 能 加 推 執 行 本 報 告 內 所 建 議 的 強 化 措 施，包 括

新 建 電 廠 脫 氮、實 施 更 嚴 格 的 地 方 鍋 爐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、加 強 含

VOC 產 品 行 業 清 潔 生 產、限 制 消 費 品 VOC 含 量、加 強 船 舶 污 染 排 放

控 制 等 ， 將 可 在 2010 年 達 至 粵 港 同 意 的 減 排 目 標 。  

 

5.4 2010 年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排 放 量 分 布 將 會 如 下 ：  

 

表 5：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@2010 年 的 排 放 量 分 布  

污 染 物  香 港 特 區  
(千 噸 )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

(千 噸 ) 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

(千 噸 ) 

SO2 30 
(7%) 

431 
(93%) 461 

NOx 93 
(16%) 

504 
(84%) 597 

PM10 5 
(2%) 

207 
(98%) 212 

VOC 31 
(15%) 

178 
(85%) 209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@  香 港 特 區 落 實 所 有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及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落 實 所 有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和 建 議

的 強 化 防 治 措 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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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1-1  1997 年 香 港 特 區 空 氣 污 染 排 放 清 單  

單 位 :千 噸  

污 染 源 類 別  SO2 NOx  PM 1 0  VOC 
發 電 廠 源  54.4  56.1  2.6  0.4  

電 廠  54.4  56.1  2.6  0.4  
工 業 源  4 .0  16.2  2.1  19.4  

鍋 爐 中 的 燃 油 燃 燒  1 .7  0.6  0.1  0.0  
煤 氣 的 燃 燒  -  0 .1  0.0  0.0  
化 學 品 /橡 膠 /塑 膠  -  -  -  0 .0  
石 油 運 輸 與 處 理  -  -  -  2 .1  
印 刷  -  -  -  14.2  
建 築  2 .2  13.3  1.6  2.6  
食 品 與 飲 料  -  -  -  0 .1  
輕 工 業 製 造  -  -  -  0 .3  
採 礦 /礦 物 冶 煉 及 加 工  -  -  0 .4  -  
非 金 屬 礦 物 產 品  0 .1  2.2  0.1  0.1  

交 通 源  6 .6  49.1  6.4  17.6  
機 動 車 （ 排 氣 管 ）  2 .9  30.8  5.3  13.0  
汽 油 車 輛 的 汽 油 蒸 發  -  -  -  3 .5  
輪 胎 刹 車 裝 置 及 路 面 磨 損  -  -  0 .5  -  
海 事 活 動  3 .3  13.6  0.4  0.2  
航 空 交 通  0 .2  3.5  0.0  0.7  
非 路 面 的 流 動 排 放 源 和 機 械 0.2  1.2  0.1  0.2  

含 VOC 產 品 源  -  -  -  31.0  
消 費 類  -  -  -  13.7  
油 漆 和 塗 料  -  -  -  17.3  

其 他 排 放 源  0 .9  2.0  0.2  0.5  
商 用 及 家 用 燃 料  0 .7  1.8  0.1  0.1  
廢 物 燃 燒  0 .1  0.2  0.1  0.1  
殺 蟲 劑 使 用  -  -  -  0 .4  

總 排 放  65.9  123.3  11.4  68.9  
註 :  非 路 面 的 流 動 排 放 源 和 機 械 含 鐵 路 貨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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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1-2  1997 年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空 氣 污 染 排 放 清 單  

單 位 :千 噸  

污 染 源 類 別  SO2 NOx  PM 1 0  VOC 
發 電 廠 源  330.2  129.3  63.0  1.5  

電 廠  330.2  129.3  63.0  1.5  
工 業 源  352.5  176.5  371.1  50.9  

農 林 牧 漁 業  0 .0  0.0  0.0  -  
酒 類 生 產  3 .5  1.6  0.6  0.7  
化 學 品 /橡 膠 /塑 膠  42.5  16.5  7.8  5.2  
造 紙 與 紙 漿 工 業  23.1  5.8  14.4  0.6  
石 油 精 煉  16.0  9.8  3.3  5.5  
石 油 運 輸 與 處 理  0 .0  0.0  0.0  6.3  
印 刷  0 .6  0.1  0.0  22.0  
建 築  0 .1  0.1  0.0  0.0  
電 子 產 品 製 造  5 .1  1.3  0.3  0.0  
食 品 與 飲 料  41.3  23.8  9.3  0.6  
水 與 燃 氣 生 產 及 廢 物 回 收 加 工  2 .1  1.1  0.4  0.0  
輕 工 業 製 造  57.9  21.8  7.4  4.9  
重 工 業 製 造  4 .4  2.0  0.8  0.1  
採 礦 /礦 物 冶 煉  9 .4  2.5  18.8  1.8  
非 金 屬 礦 物 產 品  146.5  90.2  308.1  3.4  

交 通 源  34.9  316.1  63.1  233.2  
機 動 車 （ 排 氣 管 ）  20.3  256.9  61.0  190.5  
汽 油 車 輛 的 汽 油 蒸 發  -  -  -  41.9  
輪 胎 刹 車 裝 置 及 路 面 磨 損  -  -  0 .6  -  
海 事 活 動  14.5  57.7  1.4  0.6  
航 空 交 通  0 .1  1.4  -  0 .2  
鐵 路 貨 運  0 .0  0.1  0.0  0.0  

含 VOC 產 品  -  -  -  82.3  
消 費 類  -  -  -  21.0  
油 漆 和 塗 料  -  -  -  61.3  

其 他 排 放 源  14.8  11.0  22.3  33.0  
商 用 及 家 用 燃 料  14.8  4.7  2.7  2.6  
廢 物 燃 燒  0 .0  6.3  19.5  17.1  
殺 蟲 劑 使 用  -  -  -  13.3  

總 排 放  732.5  632.9  519.5  400.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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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1-3: 1997 年 排 放 清 單 :補 充 資 料  

 

1 .  《 中 期 回 顧 研 究 》 參 照 《 編 制 手 冊 》 估 算 方 法 ， 對 2003 年 排 放 量 進 行 估 算 ，

並 同 時 按 照 國 際 上 的 一 般 做 法 ， 對 已 發 表 的 1997 年 排 放 清 單 進 行 覆 算 ， 確 保

估 算 排 放 量 趨 勢 的 一 致 性 2。  

 

1997 年 污 染 物 排 放 清 單 覆 算 結 果  

2.  參 照 《 編 制 手 冊 》 估 算 方 法 ， 香 港 特 區 及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在 1997 年 的 大 氣

污 染 源 排 放 量 ， 經 進 行 覆 算 後 ， 兩 地 各 類 污 染 物 的 排 放 量 分 別 列 於 表 A-1 及

A-2:  

 

表 A-1 :香 港 特 區 1997 年 的 污 染 源 排 放 估 算 ﹝ 單 位 ： 千 噸 ﹞  

香 港 特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SO2  NOx  PM 1 0  VOC 

發 電 廠 源  54.4   
(83%) 

56.1   
(45%)  

 2 .6  
 (23%) 

 0.4  
 (1%)  

工 業 源   4 .0   
(6%) 

16.2  
 (13%) 

 2.1  
(19%) 

19.4   
(28%) 

交 通 源  6 .6   
(10%) 

49.1   
(40%) 

 6.4   
(57%) 

17.6   
(26%)  

含 VOC 產 品 源  -  -   -   31.0   
(45%)  

其 他 排 放 源  0 .9   
(1%) 

 2 .0   
(2%) 

 0 .2   
(2%) 

 0 .5   
(1%) 

總 和  65.9   123.3   11.4   68.9   
 

表 A-2:  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1997 年 的 污 染 源 排 放 估 算 ﹝ 單 位 ： 千 噸 ﹞ 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主

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SO2  NOx  PM 1 0  VOC 

發 電 廠 源  330.2   
(45%) 

129.3   
(20%) 

 63.0  
 (12%) 

1.5    
(<1%) 

工 業 源  352.5   
(48%) 

176.5   
(28%) 

371.1  
(71%) 50.9  (13%) 

交 通 源  34.9  
(5%) 

316.1   
(50%) 63.1  (12%) 233.2  

(58%) 
含 VOC 產 品 源  -  -  -  82.3  (21%) 

其 他 排 放 源  14.8    
(2%) 

11.0  
(2%) 

22.3  
(4%) 

33.0  
(8%) 

總 和  732.5  632.9  519.5  400.9  
 

3 .  整 體 而 言 ， 1997 年 香 港 特 區 排 放 的 SO 2 大 部 分 來 自 發 電 廠 源（ 佔 83%）﹔ NO x

大 部 分 來 自 發 電 廠 源 （ 佔 45%） 和 交 通 源 （ 佔 40% ） ﹔ PM1 0 大 部 分 來 自 交 通

源（ 佔 57%）、發 電 廠 源 和 工 業 源（ 共 佔 42%）﹔ 至 於 VOC 則 主 要 來 自 含 VOC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香港特區環保署一直按照有關的國際標準，在排放量估算方法有所改動時，對過往的排放量進行覆算，

並在相關網頁內，採用最新的估算數據，以保證各年度數據間的一致性及可比性。 



 37

產 品 源 （ 佔 45%） ， 其 次 是 交 通 源 和 工 業 源 (共 佔 54%)。  

 

4 .  而 在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排 放 的 SO 2 大 部 分 來 自 工 業 源（ 佔 48%）和 發 電 廠 源（ 佔

45%） ﹔ NO x 大 部 分 來 自 交 通 源 （ 佔 50%） ， 其 次 是 發 電 廠 源 及 工 業 源 （ 共 佔

48%）﹔ PM1 0 大 部 分 來 自 工 業 源（ 佔 71%）﹔ 至 於 VOC 則 主 要 來 自 交 通 源（ 佔

58%） ， 其 次 是 含 VOC 產 品 源 （ 佔 21%） 。  

 

5 .  綜 合 上 述 結 果 ，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1997 年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如 下 :  

 
表 A-3: 1997 年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污 染 源 排 放 量 ﹝ 單 位 ： 千 噸 ﹞  
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
主 要 污 染 源 類 別  SO2  NOx  PM 1 0  VOC 

發 電 廠 源  384.6   
(48%) 

185.4   
(25%) 

 65.6  
 (12%) 

1.8    
(<1%) 

工 業 源  356.5   
(45%) 

192.6   
(25%) 

373.3  
(70%) 

70.3  
(15%) 

交 通 源  41.5  
(5%) 

365.2   
(48%) 

69.5  
(13%) 

250.8  
(53%) 

含 VOC 產 品 源  -  -  -  113.2  
(24%) 

其 他 排 放 源  15.7    
(2%) 

13.0  
(2%) 

22.5  
(4%) 

33.5  
(7%) 

總 和  798.3  756.2  530.9  469.7  
 

 表 A-4:  1997 年 污 染 源 的 地 區 排 放 分 布 ﹝ 單 位 ： 千 噸 ﹞  

地 區  SO2  NOx  PM 1 0  VOC 

香 港 特 區  65.9  
(8%) 

123.3  
(16%) 

11.4  
(2%) 

68.9  
(15%)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732.5  
(92%) 

632.9  
(84%) 

519.5  
(98%) 

400.9  
(85%) 

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798.3  756.2  530.9  469.7  
 

 覆 算 前 後 的 比 較  

6 .  根 據《 編 制 手 冊 》就 覆 算 1997 年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所 得 的 結 果 與 2002 年《 珠 江 三

角 洲 空 氣 質 素 研 究 報 告 》 中 所 載 的 清 單 比 較 ﹔ 研 究 發 現 : -  

 

香 港 特 區  -  兩 者 基 本 上 可 以 互 比 ， 各 類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的 估 算 相 差 由 -14%至

+28%不 等 。  

 

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-  就 VOC 排 放 量，兩 者 的 估 算 基 本 一 致，不 過 NO x、SO 2

的 估 算 則 有 41%的 差 異，而 PM1 0 排 放 量 的 估 算，覆 算 前 後 的 差 異 則 最 大，達

112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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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至 於 覆 算 後 對 比 原 估 算 出 現 差 異 ， 在 香 港 特 區 而 言 ，  

 印 刷 和 建 築 源 採 用 了 更 準 確 的 數 據 或 因 子，並 增 加 了 一 些 新 排 放 源，如 汽

油 車 輛 的 汽 油 蒸 發 等 ， VOC 的 排 放 量 估 算 增 加 了 28%; 

 由 於 採 用 最 終 能 源 數 據 庫 的 資 料，較 以 往 所 使 用 的 燃 料 進 口 留 用 貨 量 更 能

代 表 商 用 及 家 用 燃 料、工 業 鍋 爐 等 類 別 中 所 用 的 柴 油 消 耗，覆 算 SO 2 排 放

量 較 以 往 的 估 算 減 少 14%; 

 由 於 採 用 了 更 準 確 的 發 電 廠 源 及 建 築 源 的 排 放 因 子 ， 覆 算 後 的 PM1 0  和

NO x 的 排 放 量 估 算 ， 分 別 較 以 往 的 估 算 減 少 9%和 增 加 8%。  

 

8 .  至 於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在 覆 算 後 出 現 較 大 的 差 異 ， 主 要 是 因 為 : -  

 在 原 估 算 中 ， 發 電 廠 源 及 工 業 源 兩 大 類 別 中 SO 2、 NOx 和 PM1 0 的 排 放 數

據 均 取 自 1997 年 排 污 申 報 企 業 自 報 排 放 量 數 據 ， 而 由 於 當 時 企 業 上 報 數

據 中，排 放 量 數 據 較 多 存 在 漏 填 或 與 燃 料 消 耗 量 不 一 致 的 情 況 ﹔《 中 期 回

顧 研 究 》覆 算 採 取《 編 制 手 冊 》中 推 薦 的 由 燃 料 推 算 排 放 量 的 方 法 進 行 重

新 估 算，比 原 估 算 更 加 全 面。由 於 發 電 廠 以 及 工 業 源 兩 大 類 別 中 SO 2、NO x

和 PM1 0 佔 整 個 排 放 清 單 相 關 污 染 物 的 相 當 大 部 分 ， 因 此 覆 算 後 排 放 量 均

比 覆 算 前 有 所 增 加 。  

 在 覆 算 PM1 0 的 排 放 量 時 ， 除 上 述 完 善 電 廠 及 工 業 企 業 燃 料 燃 燒 排 放 量 之

外 ， 又 對 水 泥 、 陶 瓷 、 採 礦 、 礦 物 冶 煉 等 粉 塵 污 染 嚴 重 的 行 業 ， 就 其 排 放

量 計 算 進 行 了 覆 算 。 此 外 ， 是 次 覆 算 按《 編 制 手 冊 》對 工 業 企 業 其 燃 料 燃

燒 和 工 藝 過 程 產 生 的 顆 粒 物，進 行 分 開 獨 立 計 算，涵 蓋 原 先 沒 有 被 納 入 計

算 範 圍 的 一 些 工 業 工 藝 排 放。再 者，按 手 冊 要 求 增 加 了 路 面 車 輛 的 輪 胎 與

剎 車 裝 置 磨 損 及 路 面 磨 損 的 顆 粒 物 計 算 。 綜 合 以 上 因 素 ， 1997 年 排 放 清

單 的 PM1 0 覆 算 涵 蓋 範 圍 較 原 估 算 更 廣 、 計 算 亦 更 全 面 ﹔ 亦 因 此 令 經 計 算

的 排 放 量 比 原 估 算 大 幅 增 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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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2-1  2003 年 香 港 特 區 空 氣 污 染 排 放 清 單  

單 位 :千 噸  

污 染 源 類 別  SO2 NOx  PM 1 0  VOC 
發 電 廠 源  83.9  54.8  2.3  0.4  

電 廠  83.9  54.8  2.3  0.4  
工 業 源  2 .1  8.5  1.2  7.0  

鍋 爐 中 的 燃 油 燃 燒  0 .8  0.3  0.0  0.0  
煤 氣 的 燃 燒  -  0 .1  0.0  0.0  
化 學 品 /橡 膠 /塑 膠  -  -  -  0 .0  
石 油 運 輸 與 處 理  -  -  -  0 .8  
印 刷  -  -  -  4 .8  
建 築  1 .3  8.1  1.0  1.2  
食 品 與 飲 料  -  -  -  0 .1  
輕 工 業 製 造  -  -  -  0 .2  
採 礦 /礦 物 冶 煉 及 加 工  -  -  0 .2  -  
非 金 屬 礦 物 產 品  0 .0  0.0  0.0  0.0  

交 通 源  5 .0  45.7  3.5  10.7  
機 動 車 （ 排 氣 管 ）  1 .0  25.4  2.2  7.7  
汽 油 車 輛 的 汽 油 蒸 發  -  -  -  2 .3  
輪 胎 刹 車 裝 置 及 路 面 磨 損  -  -  0 .5  -  
海 事 活 動  3 .6  15.2  0.5  0.3  
航 空 交 通  0 .2  3.3  0.0  0.2  
非 路 面 的 流 動 排 放 源 和 機 械 0.3  1.9  0.2  0.3  

含 VOC 產 品 源  -  -  -  25.5  
消 費 類  -  -  -  13.2  
油 漆 和 塗 料  -  -  -  12.3  

其 他 排 放 源  0 .7  1.9  0.1  0.6  
商 用 及 家 用 燃 料  0 .7  1.9  0.1  0.1  
廢 物 燃 燒  0 .0  0.0  0.0  0.0  
殺 蟲 劑 使 用  -  -  -  0 .6  

總 排 放  91.8  110.9  7.1  44.3  
註 : 非 路 面 的 流 動 排 放 源 和 機 械 含 鐵 路 貨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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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2-2  2003 年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空 氣 污 染 排 放 清 單  

單 位 :千 噸  

污 染 源 類 別  SO2 NOx  PM 1 0  VOC 
發 電 廠 源  435.4  144.0  87.9  2.1  

電 廠  435.4  144.0  87.9  2.1  
工 業 源  237.1  114.1  352.6  49.0  

農 林 牧 漁 業  0 .0  0.0  0.0  -  
酒 類 生 產  3 .0  1.1  0.6  0.8  
化 學 品 /橡 膠 /塑 膠  19.4  5.6  3.7  3.1  
造 紙 與 紙 漿 工 業  37.8  10.3  7.1  0.2  
石 油 精 煉  7 .3  2.9  1.5  7.1  
石 油 運 輸 與 處 理  0 .0  0.0  0.0  8.4  
印 刷  0 .1  0.0  0.0  13.1  
建 築  3 .3  0.5  1.0  0.0  
電 子 產 品 製 造  2 .9  0.7  0.2  0.0  
食 品 與 飲 料  12.9  5.4  3.0  0.3  
水 與 燃 氣 生 產 及 廢 物 回 收 加 工 0.7  0.3  0.1  0.0  
輕 工 業 製 造  49.4  15.8  7.3  8.4  
重 工 業 製 造  0 .4  0.1  0.1  0.3  
採 礦 /礦 物 冶 煉  6 .5  2.6  5.7  3.6  
非 金 屬 礦 物 產 品  93.4  68.6  322.3  3.7  

交 通 源  46.1  375.8  75.0  336.0  
機 動 車 （ 排 氣 管 ）  33.0  322.3  72.3  269.1  
汽 油 車 輛 的 汽 油 蒸 發  -  -  -  66.0  
輪 胎 刹 車 裝 置 及 路 面 磨 損  -  -  1 .4  -  
海 事 活 動  12.9  51.2  1.3  0.6  
航 空 交 通  0 .1  2.0  -  0 .3  
鐵 路 貨 運  0 .0  0.3  0.0  0.0  

含 VOC 產 品  -  -  -  72.7  
消 費 類  -  -  -  24.3  
油 漆 和 塗 料  -  -  -  48.3  

其 他 排 放 源  26.6  14.0  10.1  13.3  
商 用 及 家 用 燃 料  26.3  11.6  7.5  2.0  
廢 物 燃 燒  0 .2  2.4  2.6  2.4  
殺 蟲 劑 使 用  -  -  -  8 .8  

總 排 放  745.2  647.9  525.7  473.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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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3: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- 1997 至 2003 年 間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主 要 防 治 策

略  

 
香 港 特 區  

 
香 港 的 空 氣 污 染 有 兩 大 來 源 ， 分 別 為 車 輛 造 成 的 路 邊 空 氣 污 染 和 發 電 廠 的 排 放 物 。  

 
減 少 車 輛 廢 氣 的 措 施  

1)  於 1997 年，規 定 車 用 柴 油 含 硫 量 低 於 0.05%。自 2000 年 起，引 入 超 低 硫 柴 油 (含

硫 量 低 於 0.005%)， 亦 於 2002 年 ， 規 定 車 用 柴 油 含 硫 量 低 於 0.005%；  

2)  於 1997 及 2001 年 ， 開 始 對 新 登 記 車 輛 實 施 歐 盟 II 及 III 期 廢 氣 排 放 標 準 ；  

3)  自 1999 年 起 ， 規 定 新 登 記 汽 車 須 符 合 新 的 蒸 發 排 放 標 準 ；  

4)  自 1999 年 起 ， 對 新 登 記 電 單 車 實 施 歐 盟  I  期 廢 氣 排 放 標 準 ；  

5)  自 2000 年 底 起 提 高 黑 煙 車 輛 的 罰 款 ， 加 強 執 法 行 動 和 使 用 功 率 機 檢 測 柴 油 車

輛 ；  

6)  於 2000 年 和 2002 年 提 供 一 筆 過 撥 款，分 別 資 助 柴 油 的 士 車 主 更 換 為 石 油 氣 的

士 ， 以 及 資 助 柴 油 公 共 小 巴 車 主 更 換 為 石 油 氣 或 電 動 小 巴 ；  

7)  自 2001 年 起 ， 規 定 新 登 記 的 士 須 使 用 汽 油 或 石 油 氣 為 燃 料 ：  

8)  於 2002 至 2005 年 分 階 段 資 助 歐 盟 前 期 柴 油 車 輛 加 裝 減 少 粒 子 器 件，並 已 在 自

願 加 裝 計 劃 完 成 後 ， 立 例 規 定 歐 盟 前 期 柴 油 車 輛 必 須 加 裝 減 少 粒 子 器 件 。  

 

管 制 固 定 排 放 源 的 措 施  

9)  於 1997 年 投 產 的 香 港 電 燈 L8 號 燃 煤 發 電 機 組，已 備 有 低 氮 氧 化 物 燃 燒 器 以 及

煙 氣 脫 硫 裝 置 ；  

10)  自 1997 年 起 ， 規 定 所 有 新 建 的 發 電 機 組 必 須 以 天 然 氣 爲 燃 料 ；  

11)  自 1997 年 起 ， 油 庫 必 須 根 據 有 關 指 引 ， 採 取 所 有 切 實 可 行 的 措 施 以 減 少 油 氣

的 洩 漏 ；  

12)  於 1997 年 ， 關 閉 葵 涌 垃 圾 焚 化 爐 ；  

13)  於 1999 年 實 施 規 定 ， 要 求 油 站 必 須 回 收 運 油 車 下 載 到 油 站 的 地 底 油 缸 所 排 放

的 汽 油 汽 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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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
 
1997 至 2003 年 期 間 ，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從 多 方 面 著 手 處 理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。  

 

基 本 法 律  

1)  2000 年 國 家 頒 佈 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大 氣 污 染 防 治 法 》 。  

 

地 方 防 治 計 劃  

2)  2000 年 廣 東 省 政 府 發 佈 《 廣 東 省 藍 天 工 程 計 劃 》 ， 主 要 措 施 為 :  

- 嚴 格 審 批 建 設 項 目 ， 有 效 控 制 新 污 染 源 ；  

- 優 化 產 業 結 構 ， 調 整 工 業 佈 局 ；  

- 優 化 能 源 結 構 ， 限 制 使 用 高 含 硫 量 的 燃 料 ；  

- 加 強 工 業 污 染 治 理 ， 實 現 污 染 源 達 標 排 放 ；  

- 加 強 機 動 車 排 氣 污 染 的 監 督 管 理 ， 加 大 排 氣 治 理 力 度 ；  

- 完 善 大 氣 污 染 防 治 法 規 ， 強 化 監 督 管 理 ；  

- 多 渠 道 籌 集 資 金 ， 增 加 污 染 治 理 資 金 投 入 ；  

- 增 加 城 市 綠 地 ， 提 高 環 境 自 淨 能 力 ；  

- 依 靠 科 技 進 步 ， 控 制 大 氣 污 染 ； 各 部 門 通 力 合 作 ， 齊 抓 共 管 。  

 
固 定 污 染 源 防 治 措 施  

3)  1999 年 廣 東 省 政 府 發 佈《 轉 發 國 務 院 辦 公 廳 轉 發 國 家 經 貿 委 關 於 關 停 小 火 電 機

組 有 關 問 題 意 見 的 通 知 》以 及《 轉 發 國 務 院 辦 公 廳 轉 發 國 家 經 貿 委 關 於 清 理 整

頓 小 玻 璃 廠 小 水 泥 廠 意 見 的 通 知 》 ;  

4)  2000 年 廣 東 省 政 府 發 佈《 轉 發 國 務 院 辦 公 廳 轉 發 國 家 經 貿 委 關 於 清 理 整 頓 小 鋼

鐵 廠 意 見 的 通 知 》 ;  

5)  1999 年 國 家 頒 佈《 鍋 爐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GWPB 3-1999》，  2001 年 國 家 頒

佈 《 鍋 爐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GB 13271-2001》 ， 分 年 限 規 定 了 鍋 爐 煙 氣 中 煙

塵 、 二 氧 化 硫 和 氮 氧 化 物 的 最 高 允 許 排 放 濃 度 和 煙 氣 黑 度 的 排 放 限 值 ;  

6)  2001 年 廣 東 省 頒 佈 《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限 值 DB44/27-2001》 ， 分 年 限 規 定 了 固

定 污 染 源 的 37 種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限 值 ， 同 時 規 定 執 行 標 準 中 的 各 種 要 求 。  

 

機 動 車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 

7)  1998 年 廣 東 省 政 府 發 佈《 關 於 推 廣 使 用 無 鉛 汽 油 的 通 知 》，嚴 格 控 制 含 鉛 汽 油

的 銷 售 ， 對 無 鉛 汽 油 批 發 經 營 單 位 、 加 油 站 和 零 售 網 點 進 行 規 範 管 理 和 監 督 檢

查 ， 對 銷 售 汽 油 不 符 合 無 鉛 汽 油 標 準 的 單 位 ， 依 據 有 關 法 規 予 以 處 罰 ;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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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)  2000 年 廣 東 省 頒 佈《 廣 東 省 機 動 車 排 氣 污 染 防 治 條 例 》，分 別 對 新 車 和 在 用 車

及 摩 托 車 製 造 、 使 用 過 程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、 檢 測 、 維 修 等 環 境 保 護 監 督 管 理 制 度

做 出 具 體 規 範 ;  

9)  2001 年 國 家 頒 佈 機 動 車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，包 括《 車 用 壓 燃 式 發 動 機 排 氣 污 染 物

排 放 限 值 及 測 量 方 法 GB17691-2001》 、 《 輕 型 汽 車 污 染 物 排 放 限 值 及 測 量 方

法 （ Ⅰ ） GB18352.1-2001》 以 及 《 輕 型 汽 車 污 染 物 排 放 限 值 及 測 量 方 法 （ Ⅱ ）

GB18352.2-2001》 ;  

10)  2002 年 國 家 頒 佈 《 摩 托 車 排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限 值 及 測 量 方 法 （ 工 況 法 ）

GB14622-2002 》 、 《 輕 便 摩 托 車 排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限 值 及 測 量 方 法 （ 工 況 法 ）

GB 18176-2002》 以 及 《 摩 托 車 和 輕 便 摩 托 車 排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限 值 及 測 量 方 法

（ 怠 速 法 ） GB14621-2002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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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4:《 既 定 防 治 措 施 》 -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空 氣 質 素 管 理 計 劃 下 的 防 治 措

施  

 

香 港 特 區  

 

1)  於 2005 年 實 施 規 定 ， 要 求 油 站 必 須 回 收 車 輛 加 油 時 所 排 放 的 汽 油 氣 體 ；  

2)  自 2005 年 起 收 緊 車 輛 汽 油 規 格 至 歐 盟 IV 期 標 準 ；  

3)  2006 年 開 始 對 新 登 記 車 輛 實 施 歐 盟 IV 期 廢 氣 排 放 標 準 ；  

4)  計 劃 與 歐 盟 同 步 實 施 歐 盟 V 型 機 動 車 尾 氣 排 放 標 準 ；  

5)  在 2007 年 4 月 起 實 施 的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)規 例 》 ， 規 管 建 築 漆

料 /塗 料 、 印 墨 和 六 大 類 指 定 消 費 品 (即 噴 髮 膠 、 空 氣 清 新 劑 、 除 蟲 劑 、 驅 蟲 劑 、 多

用 途 潤 滑 劑 及 地 蠟 清 除 劑 )  的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含 量 ， 及 要 求 某 些 印 刷 機 裝 置 管

制 排 放 物 器 件 ；  

6)  由 2005 年 起 ， 於 發 電 廠 續 牌 時 增 訂 排 放 總 量 上 限 ；  

7)  於 2005 年 推 廣 節 約 能 源 運 動 ， 把 室 溫 維 持 在 攝 氏 25.5 度 ；  

8)  政 府 與 電 力 公 司 磋 商 2008 年 後 的 新 管 制 計 劃 時，已 表 明 環 保 要 求 將 是 重 點 之 一 ，

電 力 公 司 的 准 許 回 報 率 將 與 他 們 是 否 符 合 排 放 總 量 上 限 掛 鈎 ；  

9)  香 港 電 燈 的 強 化 減 排 計 劃 包 括 為 L4 及 L5 號 燃 煤 發 電 機 組 加 裝 煙 氣 脫 硫 裝 置 及 低

氮 氧 化 物 燃 燒 器 ， 以 及 增 加 使 用 天 然 氣 發 電 ；  

10)  中 華 電 力 的 強 化 減 排 的 計 劃 包 括 為 B1 至 B4 號 燃 煤 發 電 機 組 加 裝 煙 氣 脫 硫 裝 置 及

選 擇 性 催 化 還 原 器 來 脫 硝 ， 以 及 增 加 使 用 天 然 氣 和 超 低 硫 燃 煤 發 電 ；  

11)  把 工 業 燃 料 的 含 硫 量 由 0.5% 收 緊 至 0.005%；  

12)  在 2007 年 推 出 一 次 過 的 資 助 計 劃 ， 耗 資 32 億 元 ， 鼓 勵 車 主 盡 早 把 歐 盟 前 期 及 歐

盟 I 期 的 柴 油 商 業 車 輛  (約 有 74 000 部 車 輛 符 合 資 格 )， 更 換 為 歐 盟 IV 期 型 號 ；

以 及  

13)  為 推 廣 使 用 環 保 私 家 車 ， 由 2007 年 4 月 起 ， 寬 減 環 保 私 家 車 的 首 次 登 記 稅 30%，

每 輛 合 資 格 車 輛 的 最 高 寬 減 額 為 50,000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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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 

 

使 用 清 潔 能 源 發 電  

1)  逐 步 降 低 每 萬 元 GDP 能 耗 、 2010 年 前 建 立 安 全 、 穩 定 、 經 濟 、 高 效 、 清 潔 的 多

元 化 發 電 廠 源 生 產 和 供 應 體 系 ;  

2)  建 設 天 然 氣 主 幹 線 及 相 關 工 程 ， 2005 年 建 成 一 期 300 萬 噸 /年 ， 2009 年 建 成 二 期

總 規 模 達 600 萬 噸 /年 及 一 批 燃 氣 電 廠 ;  

3)  2005 年 前 完 善 500 千 伏 雙 回 路 環 形 核 心 網 架 ， 確 保 西 電 東 送 ;  

4)  合 理 佈 局 新 建 電 廠，除 適 當 建 設 熱 電 聯 供 機 組 外，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除 已 上 報 國 家

規 劃 建 設 的 項 目 及 熱 電 站 外 ， 原 則 上 不 再 規 劃 建 設 新 的 燃 煤 燃 油 電 廠 ;  

5)  積 極 接 收 西 電 東 送 ， 增 加 西 電 送 廣 東 規 模 ;  

6)  到 2010 年，全 省 單 位 生 產 總 值 能 耗（ 按 2005 年 不 變 價 格 計 算 ）從 2005 年 的 0.79

噸 標 煤 /萬 元 下 降 到 0.66 噸 標 煤 /萬 元 ， 比 “十 五 ”期 末 下 降 16%。 其 中 ， 珠 江 三 角

洲 地 區 城 市 單 位 生 產 總 值 能 耗 總 體 水 平 下 降 18%；重 點 行 業 主 要 產 品 單 位 生 產 總

值 能 耗 總 體 達 到 21 世 紀 初 國 際 先 進 水 平 ;  

7)  大 力 發 展 核 電 ， 加 快 發 展 風 能 等 可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。  

 

限 制 燃 料 含 硫 量  

8)  限 制 含 硫 量 高 的 燃 料 ， 2005 年 酸 雨 控 制 區 燃 油 和 燃 煤 含 硫 率 控 制 在 0.8%以 下 ;  

 

減 少 燃 煤 燃 油 發 電 廠 的 排 放  

9)  實 施《 廣 東 省 小 火 電 機 組 關 停 實 施 方 案 》， 淘 汰 小 火 電 機 組 。 計 劃 “ 十 一 五 ＂ 期

間 ， 全 省 要 確 保 關 停 小 火 電 機 組 900 萬 千 瓦 ， 力 爭 完 成 1000 萬 千 瓦 ， 其 中 ， 珠

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九 個 城 市 共 關 停 小 火 電 機 組 719 萬 千 瓦 ;  

10)  2003 年 ， 頒 佈 實 施 《 廣 東 省 燃 煤 燃 油 火 電 廠 脫 硫 工 程 實 施 方 案 》 ， 推 進 燃 煤 燃

油 火 電 廠 脫 硫 工 程 ；  

11)  2005 年 前 ， 沙 角 電 廠 、 黃 埔 、 台 山 、 珠 海 等 電 廠 計 劃 建 設 煙 氣 脫 硫 裝 置 ;  

12)  2007 年 前 ， 12.5 萬 千 瓦 以 上 燃 油 燃 煤 機 組 全 部 要 採 取 脫 硫 措 施 ;  

13)  2005 年 起 ， 所 有 改 建 、 擴 建 燃 煤 、 燃 油 電 廠 須 採 用 低 氮 燃 燒 技 術 。 2006 年 起 ，

推 動 已 建 燃 煤 燃 油 電 廠 安 裝 低 氮 燃 燒 器 ;  

14)  2006 年 起 ， 所 有 新 建 、 改 建 和 擴 建 電 廠 要 配 套 建 設 煙 氣 脫 硫 和 煙 塵 淨 化 裝 置 ，

同 時 安 裝 自 動 在 線 污 染 監 測 系 統 ;  

15)  2006 年 起 ， 加 強 現 有 電 廠 技 術 改 造 ， 推 行 清 潔 生 產 ， 新 建 電 廠 要 達 到 國 內 清 潔

生 產 先 進 水 平 ;  

16)  2006 年 起 ， 落 實 火 電 廠 脫 硫 補 助 政 策 ， 在 電 廠 脫 硫 征 地 、 關 鍵 設 備 進 口 等 方 面

給 予 優 惠 、 支 持 和 幫 助 ， 促 進 脫 硫 工 程 的 全 面 實 施 ;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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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)  2006 年 起 ， 建 立 全 省 二 氧 化 硫 總 量 配 額 管 理 制 度 和 探 索 二 氧 化 硫 排 污 權 交 易 機

制 ;  

18)  嚴 格 執 行 新 上 燃 煤 燃 油 機 組 全 部 配 套 同 步 建 設 脫 硫 裝 置 的 規 定，脫 硫 率 必 須 達 到

90%以 上 。 2010 年 ， 現 役 燃 煤 燃 油 機 組 全 部 加 裝 脫 硫 裝 置 ， 脫 硫 率 不 低 於 90%; 

19)  關 停 燃 煤（ 油 ）火 電 機 組 的 範 圍 包 括 ： 單 機 容 量 5 萬 千 瓦 以 下 的 常 規 火 電 機 組 ；

運 行 滿 20 年、單 機 10 萬 千 瓦 級 以 下 的 常 規 火 電 機 組；按 照 設 計 壽 命 服 役 期 滿 、

單 機 20 萬 千 瓦 以 下 的 各 類 機 組；供 電 標 準 煤 耗 高 於 390 克 /千 瓦 時 的 各 類 燃 煤 機

組；未 達 到 環 保 排 放 標 準 的 各 類 機 組；按 照 有 關 法 律、法 規 應 予 關 停 或 國 務 院 有

關 部 門 明 確 要 求 關 停 的 機 組。以 上 關 停 範 圍 包 含 企 業 自 備 電 廠 機 組 和 躉 售 電 網 機

組 ;  

20)  加 快 在 建 的 “上 大 壓 小 ”電 源 項 目 建 設 。 2006 年 ， 國 家 發 展 改 革 委 已 經 核 准 順 德

德 勝 電 廠、南 海 發 電 一 廠 改 擴 建 工 程、廣 州 恒 運 熱 電 廠 擴 建 工 程、中 山 嘉 明 橫 門

電 廠 擴 建 工 程 4 個 “上 大 壓 小 ” 項 目。力 爭 2007 年 建 成 投 產 廣 州 恒 運 熱 電 廠 擴 建

工 程 ， 2008 年 建 成 投 產 順 德 德 勝 電 廠 、 中 山 嘉 明 橫 門 電 廠 擴 建 工 程 、 南 海 發 電

一 廠 改 擴 建 工 程 ;  

 

控 制 工 業 鍋 爐 、 工 藝 過 程 中 的 排 放  

21)  城 市 市 區 內 逐 步 淘 汰 2 噸 /時 以 下 的 燃 煤 鍋 爐 ， 到 2005 年 ， 重 點 城 市 建 成 區 內 停

止 使 用 2 噸 /時 以 下 燃 煤 鍋 爐 。 其 他 大 中 型 工 業 鍋 爐 須 安 裝 脫 硫 設 施 或 清 潔 燃 燒

技 術 ， 減 少 排 放 ;  

22)  分 批 淘 汰 各 類 二 氧 化 硫 或 煙 塵 污 染 嚴 重 的 生 產 工 藝 和 設 備 ;  

23)  2005 年 起 ， 積 極 研 究 控 制 電 站 鍋 爐 、 工 業 鍋 爐 、 茶 浴 爐 等 固 定 源 氮 氧 化 物 排 放

的 技 術 ;  

24)  2006 年 起 ， 對 重 污 染 行 業 嚴 格 實 行 統 一 定 點 、 統 一 規 劃 管 理 ， 完 善 建 設 項 目 環

保 審 批 制 度。對 石 化、鋼 鐵、非 金 屬 礦 物 製 品、造 紙 及 紙 製 品、紡 織 印 染 等 工 業 ，

加 強 現 有 企 業 技 術 改 造 ， 推 行 清 潔 生 產 ， 新 項 目 要 達 到 國 內 清 潔 生 產 先 進 水 平 ;  

25)  2006 年 起 ， 啟 動 加 油 站 、 油 罐 車 、 儲 油 庫 油 氣 回 收 工 作 ;  

26)  建 立 高 耗 能、高 污 染 行 業 新 上 項 目 與 地 方 節 能 減 排 指 標 完 成 進 度 掛 鈎、與 淘 汰 落

後 產 能 相 結 合 的 機 制。全 面 落 實 國 家 限 制 高 耗 能、高 污 染 產 品 出 口 的 各 項 政 策 。

加 大 差 別 電 價 政 策 實 施 力 度 ， 對 限 制 類 、 淘 汰 類 企 業 用 電 適 當 提 高 電 價 ;  

27)  加 快 制 訂 產 業 結 構 調 整 指 導 目 錄，加 大 省 電 力、鋼 鐵、水 泥 等 行 業 落 後 產 能 的 淘

汰 力 度 。 對 沒 有 完 成 淘 汰 落 後 產 能 任 務 的 地 區 ， 實 行 項 目 “區 域 限 批 ”。 省 有 關 部

門 每 年 要 向 社 會 公 告 淘 汰 落 後 產 能 的 企 業 名 單 和 各 地 執 行 情 況 ;  

28)  珠 江 三 角 洲 各 城 市 儲 油 庫 於 2010 年 1 月 起 實 施 《 儲 油 庫 大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

（ GB20950－ 2007） 》 ， 油 氣 處 理 效 率 必 須 不 少 於 95％ ;  

29)  珠 江 三 角 洲 各 城 市 油 罐 汽 車 於 2010 年 1 月 起 實 施 油 氣 排 放 控 制 標 準 ;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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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)  珠 江 三 角 洲 設 市 城 市 於 2010 年 1 月 起 實 施 卸 油 油 氣 排 放 控 制 標 準 ， 廣 州 全 市 範

圍 、 珠 江 三 角 洲 設 市 城 市 建 成 區 於 2010 年 1 月 起 實 施 儲 油 、 加 油 油 氣 排 放 控 制

標 準 ;  

 

減 少 油 漆 的 VOC 排 放  

31)  2003 年 前 淘 汰 以 二 甲 苯 等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為 主 溶 劑 的 塗 料 ;  

 

減 少 機 動 車 尾 氣 污 染  

32)  2005 年 前 開 始 建 設 區 域 的 快 速 輕 軌 交 通 體 系 ， 建 設 廣 州 南 部 地 區 快 速 路 、 深 圳

深 平 快 速 幹 道 等 中 心 城 市 快 速 路 ;  

33)  發 展 綠 色 交 通。區 域 內 主 要 城 市 開 展 清 潔 汽 車 行 動 計 劃，鼓 勵 使 用 清 潔 燃 料，發

展 電 車 ， 積 極 推 廣 使 用 先 進 的 清 潔 發 電 廠 源 汽 車 ， 大 力 發 展 公 共 交 通 ;  

34)  新 增 的 機 動 車 排 氣 達 標 率 達 100%。 加 強 在 用 車 的 年 檢 和 上 路 抽 檢 ， 強 化 在 用 車

的 監 督 管 理 ， 確 保 區 域 內 城 市 機 動 車 尾 氣 達 標 率 在 2005 年 達 到 90%以 上 ;  

35)  2005 年 起 ， 研 究 在 2010 年 前 對 輕 型 車 輛 提 前 執 行 國 IV 排 放 標 準 的 可 行 性 ， 及

研 究 在 2010 年 前 對 重 型 車 輛 提 前 執 行 國 V 排 放 標 準 的 可 行 性 ， 並 強 化 在 用 機 動

車 環 保 定 期 檢 驗 管 理 ， 確 保 在 用 車 達 標 排 放 ;  

36)  2006 年 起 ， 重 點 城 市 試 行 在 用 車 環 保 標 誌 制 度 ， 根 據 環 境 空 氣 質 量 調 整 和 限 制

某 種 標 誌 車 輛 上 路 ;  

37)  2006 年 起，在 全 省 範 圍 內 大 力 推 廣 銷 售 符 合 國 III 標 準 的 車 用 燃 油 及 研 究 控 制 重

點 城 市 市 區 摩 托 車 的 增 長 ;  

38)  摩 托 車 於 2008 年 實 施 國 Ⅲ 標 準 ﹔  

39)  輕 型 汽 車 於 2007 年 實 施 國 Ⅲ 標 準 ﹔  

40)  大 型 汽 車 於 2007 年 實 施 國 Ⅲ 標 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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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5-1  預 計 2010 年 香 港 特 區 空 氣 污 染 排 放 清 單  

單 位 :千 噸  

污 染 源 類 別  SO2 NOx  PM 1 0  VOC 
發 電 廠 源  25.1  42.6  1.3  0.4  

電 廠  25.1  42.6  1.3  0.4  
工 業 源  0 .0  2.7  0.5  4.9  

鍋 爐 中 的 燃 油 燃 燒  0 .0  0.2  0.0  0.0  
煤 氣 的 燃 燒  0 .0  0.1  0.0  0.0  
化 學 品 /橡 膠 /塑 膠  -  -  -  0 .0  
石 油 運 輸 與 處 理  -  -  -  0 .2  
印 刷  -  -  -  4 .2  
建 築  0 .0  2.4  0.3  0.3  
食 品 與 飲 料  -  -  -  0 .1  
輕 工 業 製 造  -  -  -  0 .1  
採 礦 /礦 物 冶 煉 及 加 工  -  -  0 .2  -  
非 金 屬 礦 物 產 品  0 .0  0.0  0.0  0.0  

交 通 源  5 .1  45.7  2.9  7.1  
機 動 車 （ 排 氣 管 ）  0 .3  17.2  1.3  4.4  
汽 油 車 輛 的 汽 油 蒸 發  -  -  -  1 .6  
輪 胎 刹 車 裝 置 及 路 面 磨 損  -  -  0 .6  -  
海 事 活 動  4 .4  19.0  0.6  0.3  
航 空 交 通  0 .4  6.7  0.0  0.3  
非 路 面 的 流 動 排 放 源 和 機 械 0.0  2.9  0.3  0.4  

含 VOC 產 品 源  -  -  -  18.1  
消 費 類  -  -  -  9 .5  
油 漆 和 塗 料  -  -  -  8 .6  

其 他 排 放 源  0 .0  1.9  0.1  0.4  
商 用 及 家 用 燃 料  0 .0  1.9  0.1  0.1  
廢 物 燃 燒  0 .0  0.0  0.0  0.0  
殺 蟲 劑 使 用  -  -  -  0 .3  

總 排 放  30.2  92.8  4.7  31.0  
註 :   非 路 面 的 流 動 排 放 源 和 機 械 含 鐵 路 貨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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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5-2  強 化 措 施 下 預 計 2010 年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空 氣 污 染 排 放 清 單  
 
單 位 :千 噸  

污 染 源 類 別  SO2 NOx  PM 1 0  VOC 
發 電 廠 源  85.8  167.2  9.8  1.6  

電 廠  85.8  167.2  9.8  1.6  
工 業 源  269.7  89.5  154.8  33.1  

農 林 牧 漁 業  0 .0  0.0  0.0  -  
酒 類 生 產  3 .6  1.1  0.7  1.6  
化 學 品 /橡 膠 /塑 膠  20.1  5.6  4.1  3.7  
造 紙 與 紙 漿 工 業  46.6  10.2  9.1  0.3  
石 油 精 煉  8 .8  2.9  1.9  4.4  
石 油 運 輸 與 處 理  0 .0  0.0  0.0  3.0  
印 刷  0 .1  0.0  0.0  6.9  
建 築  3 .9  0.5  1.3  0.0  
電 子 產 品 製 造  3 .5  0.7  0.3  0.0  
食 品 與 飲 料  15.5  5.4  3.8  0.2  
水 與 燃 氣 生 產 及 廢 物 回 收 加 工 0.9  0.3  0.2  0.0  
輕 工 業 製 造  59.4  15.7  9.3  3.0  
重 工 業 製 造  0 .4  0.1  0.1  1.4  
採 礦 /礦 物 冶 煉  20.1  8.8  6.2  3.6  
非 金 屬 礦 物 產 品  86.6  38.2  117.9  4.9  

交 通 源  36.3  226.2  29.5  100.6  
機 動 車 （ 排 氣 管 ）  22.4  187.7  25.5  88.9  
汽 油 車 輛 的 汽 油 蒸 發  -  -  -  10.3  
輪 胎 刹 車 裝 置 及 路 面 磨 損  -  -  2 .6  -  
海 事 活 動  13.5  33.7  1.3  0.6  
航 空 交 通  0 .3  4.4  -  0 .7  
鐵 路 貨 運  0 .1  0.4  0.0  0.0  

含 VOC 產 品  -  -  -  35.2  
消 費 類  -  -  -  17.0  
油 漆 和 塗 料  -  -  -  18.1  

其 他 排 放 源  39.6  20.8  13.4  7.8  
商 用 及 家 用 燃 料  37.1  14.0  11.9  2.4  
廢 物 燃 燒  2 .5  6.8  1.5  2.2  
殺 蟲 劑 使 用  -  -  -  3 .2  

總 排 放  431.3  503.6  207.5  178.2  
 

 


